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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 2023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紀要  
 
  
日 期  ：  2024年 3月 5日 (星期二 ) 
時 間  ：  下午 2時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1 
 

 
出席名單  
 
出席議員及官員、應邀出席者和列席秘書及職員名單載於附錄 1。 
 
(會議程序的逐字紀錄本載於附錄 2。 ) 
 
I. 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法案委員會聽取7名出席會議團體代表/個別人士就《2023年
電子執行交通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作口頭
陳述，並察悉 4份由不出席會議的團體 /個別人士提交的意見書。

政府當局就團體代表及個別人士的意見，以及議員的意見和提問

作出回應。曾發言的議員包括 (按發言次序 )：謝偉銓議員、林振昇
議員、陳紹雄議員、黎棟國議員、易志明議員、陳學鋒議員及陳

恒鑌議員 (主席 )。  
 
跟進行動  
 
2.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以流程圖方式闡明擬議的電子交

通執法程序，以及提供推行電子交通執法預計所涉及的開支及可

節省的成本的詳情。  
 
3. 法案委員會將於 2024年 3月 19日 (星期二 )上午 10時 45分至 12
時45分舉行下次會議，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4時27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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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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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欣宇議員  
黎棟國議員 , GBS, IDS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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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敬議員  
吳傑莊議員 , MH, JP 
梁子穎議員 , MH 
 
出席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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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麥震宇先生 , JP 
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2鄭思翎女士  
運輸及物流局助理秘書長2C黎雪茵女士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丘紹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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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高級警司 (交通管理及違例檢控 )蔡偉森先生  
香港警務處警司 (交通管理 )聶凱鵾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系統經理 (資訊應用科 )方耀恆先生  
運輸署總工程師 (策略研究 )鄭君能先生  
運輸署總行政主任 (牌照事務2)周偉先生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勵啟鵬先生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陳樹恒先生  
 
應邀出席者  
 
議程第 I項  
 
李文傑先生  
 
張志鈞先生  
 
譚志達先生  
 
順豐車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吳坤成先生  
 
宏豐車行管理有限公司  
葉國華先生  
 
捷達快運有限公司  
郭若衡先生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有限公司  
周國强理事長  
 
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4)2劉素儀女士  
 
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6吳詠榆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4)2朱靄儀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4)2林潔文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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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2023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  

逐字紀錄本  
Bills Committee on 

Electronic Traffic Enforcement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23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Verbatim record of meeting 

 
 

日 期：  2024年 3月 5日 (星期二 ) 
Date:   Tuesday, 5 March 2024 
 
時 間：  下午 2時30分至 4時 27分  
Time:  2:30 pm to 4:27 pm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1 
Venue:  Conference Room 1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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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主席：我們現在夠鐘又夠法定人數。歡迎各位委員出席今日的

會議。  
[000441] 

  
 接下來，第 I項議程是 “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我們原定在2024年2月23日的會議改在今日舉行，聽取公眾就
《2023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發表意見。
今日一共有11位團體代表前來表達意見，截至今日為止，法案
委員會共收到4份意見書，並已載列於議程內。  

 

  
 現在邀請官員、團體代表以及個別人士進入會議室。團體

代表請過來這邊就座。請秘書幫忙請團體代表進入會議室。  
 

  
 歡迎各位團體代表以及個別人士進入會議室。大家請就

座。  
 

  
 請各位留意在桌子上的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出席會
議或在公眾席旁聽會議的公眾人士須知 ”中的各項保安措施。
此外，請出席團體或個人代表留意，各位的發言及意見書均不

受《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保護及豁免。由於時間所限，
如果各位團體已準備好，我會請大家輪流發言，每位有3分鐘
發言時間。請各位團體代表盡量精簡，當鐘聲響起時，請停止

發言。為方便進行即時傳譯，請各位發言時盡量不要中英夾

雜，如以中文發言便全部用中文，好嗎？如果團體代表可以的

話，我現時請大家開始發言。  

 

  
 第一位是李文傑先生，3分鐘時間。   
  
  
李文傑先生：謝謝主席。關於電子執行交通法例，我知道內地

交管有一個系統手機Apps。我們未來科技日新月異，如果
有這樣的系統或類似的系統，當執法人員發現有違例泊車的

情況時，除了透過手機發送短訊外，會否還有這類電子Apps可
以讓涉事人即時收到相關資訊呢？以及可否在網上或手機平

台上繳交罰款呢？因為我認為未來以科技主導，這樣做會大

大幫助警方在交通黑點執法，也可以減少道路擠塞。例如，我

們明知一些新的屋苑會出現違例泊車的情況。當車輛違例停

泊並 “頂住 ”轉彎位或阻礙大型巴士通行時，我們便需要出動
警方。在這種情況下，希望司機被抄牌後能即時收到短訊，以

便盡快將車輛駛走，避免再阻礙第二架巴士、第三架巴士行

[00074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28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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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駛。警方會否研究一個新的Apps，可以即時通知司機他們已經
被抄牌，並要求他們在未來一至兩個小時或半小時內把車輛

駛走，否則就會不斷加罰？謝謝。  
  
  
主席：謝謝。請下一位，張志鈞先生。   
  
  
張志鈞先生：謝謝主席。電子告票事在必行，這是社會潮流，

我們是支持的。本人有以下幾點意見，希望在執行電子告票時

能夠做到。  

[000922] 

  
 系統設計方面，希望不僅每位被抄牌的車主一定會收到信

息外，還希望登記司機或管理人 (如有的話 )其中一方也能同

時收到相關信息。上次警方在觀塘向我們作介紹時，提到有一

個給我們司機或管理人進行登記的App。在實施的初期，我希
望當局能在車頭放一張 “紙仔 ”，讓司機可以習慣一下。  

 

  
 第三點，在信息方面，希望能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方便

司機一旦對被抄牌有異議，就可以即時跟進，例如拍照、搜集

證據等。因為如果司機在駕車離開現場後才收到通知已被票

控的話，便很難搜集到涉事位置的證據。我本人曾兩次被警察

抄錯牌。我們的士行業的司機流動性比較大，司機未必刻意

“走數 ”。如果司機離職，而車主在一個月或半個月後才收到通
知，可能未必能找到負責的司機。  

 

  
 第四點，現時有很多垃圾信息，多到不得了，令人根本不

想查看。因此，告票信息的設計是否可以特別一些？例如，有

顏色或增加字體的大小，或附加一些特別提示和重要信息等。

告票信息的標誌或許應該讓車主和司機在未打開前便知道這

是電子告票。告票信息的標誌最好是註冊專用，以防止被人冒

認。這樣就不會被人模仿，那就最好了。  

 

  
 我的發言到此為止。多謝。   
  
  
主席：謝謝張先生。   
  
 接下來請譚志達先生。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562


 

-  4  -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譚志達先生：主席、各位，大家好。我也贊成推行和執行電子

告票，這不僅有利於環境保護，還為政府和車主之間的聯繫溝

通打開新的渠道。暫時來說，電子告票執行時將會與傳統告票

雙軌並行。我認為，現時傳統告票有一點是電子告票暫時未能

媲美的，是甚麼呢？就是傳統告票具有一個警示作用。其實，

現時將傳統告票固定在車頭的做法具有警示作用，讓其他車

輛的司機看到，知道這裏不可以亂來，不能亂泊車。這其實是

一個很好的警示作用。同時，也可以讓一般公眾人士看到這裏

不是一個法外之地，不要做一些肆意妄為的事情，因為這裏有

警方巡邏執法。  

[001140] 

  
 因此，我有一點建議將來可以大幅縮減現時傳統告票
的尺寸，或者可以如張先生所說，在車頭插一張 “紙仔 ”，表示
該車輛已被抄牌。司機如有需要，可以根據政府提供的渠道上

網查閱被抄牌的紀錄。這樣也可以讓公眾人士看到有人違法

時會有人執法，這對治安可能會有很大的正面影響。另外，在

繳費方面，希望可以與現時的 “易通行 ”聯繫起來，因為現時 “易
通行 ”的實行情況比較理想，大眾司機都已經適應了，而繳費
流程也很方便，所以希望可以增加這個繳款方法。  

 

  
 我的發言到此為止。謝謝。   
  
  
主席：謝謝譚先生。   
  
 接下來請吳坤成先生。   
  
  
順豐車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吳坤成先生：主席、各位議員，在

未有合適配套的情況下，本會反對推行電子告票。首先，我想

指出，出租車行業，尤其是的士業，現正面對香港嚴重的泊車

位不足問題。吃一頓飯、上個洗手間，可能只在短短幾分鐘的

時間內，就會被抄牌。  

[001406] 

  
 大家要知道，現時抄牌的情況究竟嚴峻到甚麼程度呢？有

時一輛警車會帶着3個人，分別包圍在 “頭、中、尾 ”的位置進
行抄牌。有些地方在一天內可以進行抄牌三至四次。前線司機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70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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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面對泊車位不足，想上個洗先間但在這情況下可能出來便被

抄了牌，因而與車主發生爭拗。將來會有非常多問題發生，為

甚麼呢？第一，現在抄了牌後，會有一張實體告票，證明司機

已被抄了牌。但是，在現時的科技和配套下，如果只是發送一

個短訊給車主，而司機收不到短訊的話，這往往會引起雙方的

爭拗到底是抄了牌還是未抄呢？要是抄了牌，現時當局將
相關責任放在車主身上，車主需要查閱那張告票，所牽涉的費

用不是 “易通行 ”的二三十元，而是320元。如果忘記繳交告票
罰款，則變成1,080元。  
  
 我想問的是，雖然我們希望追上科技，但是否總是要把車

主置於對立面呢？車主本身年紀較大，查看手機時往往不夠

清晰，很多時候他們看到很多文字正如另外有業界代表所
說，他們如何理解這些短訊的具體內容呢？雖然交通部經常

強調會 “雙腿而行 ”會做兩手準備，“照舊行住先 ”，但是我
認為，在現時的士行業的電子咪錶和電子司機證未能配合下，

司機上車後被抄了牌卻未能同時收到信息，將來便會產生很

大問題。  

 

  
 第二，現時 “易通行 ”有一個 QR code可以讓司機上車
download以方便他們繳費。如果車主同時經其手機收到相關
短訊，在抄牌後與司機同步收到通知，我相信這樣做會讓大家

覺得比較公平一點，不會經常因是否已被抄牌而發生爭執
我說服了阿Sir，他說不抄我的牌，為何轉個頭又抄了我的牌
呢？那麼說得難聽一點，車主便經常被置於對立面，經常做

“衰人 ”，對嗎？我有個問題，在此直接地說出來：雖然事實上
我們很想配合科技，但是政府想推行任何政策前，必須實際看

到我們業界的情況能夠改善甚至配合得到才執行，否則我們

的士業界 (出租車行業 )會因為面對很多不同司機和替工的問
題而產生非常嚴重的爭拗，問題會非常大。   

 

  
 主席，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   
  
  
主席：謝謝 (計時器響起 )吳坤成先生。   
  
 接下來請葉國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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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宏豐車行管理有限公司葉國華先生：多謝主席。我相信電子告

票是事在必行的，但為何電子告票的費用不能用者自付，而需

要轉嫁給其他人，或者需要其他人幫忙尋找犯法者呢？希望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解決到 “誰違例就票告誰 ”的問題
如剛才有同業代表提出，參照 “易通行 ”的做法。我今天才剛收
到早前在紅隧所犯的違例事項通知書，仍未繳交罰款，至今時

隔足足半年。假設半年後我才收到告票的話，便需要繳付共

1,080元的罰款。政府部門之間有否甚麼溝通方法，可以釐清
誰駕車就票控告呢？我的發言到此為止。謝謝。  

[001710] 

  
  
主席：謝謝葉國華先生。   
  
 接下來請郭若衡先生。   
  
  
捷達快運有限公司郭若衡先生：謝謝主席。我認為，第一，電

子告票可以達到環保效果，減少一些廢紙。根據政府上個月公

布的數字，去年警方共進行了300萬宗檢控，即是說，平均每
日有1萬名司機被檢控，遂有1萬張 “牛肉乾 ”，繼而在21日後車
主會收到通知，也有信封、信紙等。改用電子方式後，就可以

免除了郵寄成本。如果電子告票系統運作正常，就可以很準確

地通知誰被檢控，同時車主也會收到通知，這是好事。  

[001816] 

  
 但是，我們都要考慮一下當中的弊處。一旦沒有 “牛肉乾 ”
固定於車輛水撥下，被檢控的司機便可能因為種種原因，例如

網絡問題，而錯失了這個資訊，正如較早前其他人所說那樣。

通常司機看到一張 “牛肉乾 ”便會立刻開車離開，但是如果司
機看不到，會否累積了兩三張甚至乎 5張 “牛肉乾 ”他仍不知
道？這樣會對前線司機造成很大壓力。  

 

  
 另外，年長人士使用電子方式的難度會比較高，因為他們

通常只習慣使用手機查看即時短訊。如果要處理繳費等繁複

的操作，還需要把銀行資料、信用卡資料等加進去，這是否會

為不法之徒提供機會，利用假冒的信息網站來騙取這些不太

熟悉資訊科技的人士的資料呢？對於我們商用車來說，這樣

會增加營運成本，因為車主很大機會不是司機本人。以往有

“牛肉乾 ”固定在擋風玻璃上，司機接到 “牛肉乾 ”後可以馬上拿
去繳交罰款，事情便完結了。但如果沒有了這樣東西，行政費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103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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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會大大增加。  
  
 目前，我們看到的疑慮比好處多，希望有關當局提供一個

適應期，在這期間同時實行傳統的紙本方式和電子方式。同

時，我們也希望有關當局能夠多作宣傳，多謝各位。  

 

  
  
主席：謝謝郭若衡先生，接下來是周國强先生。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有限公司理事長周國强先生：多謝主席。

剛才各位不同的運輸界代表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而作為士

業界的代表，我都想讓政府參考一下一些資料。較早前運輸署

推出 “易通行 ”時，大家都注意到的士和小巴業的大部分車輛
都是租給司機的，甚至有些車輛是租給兩個或三個司機，而車

主親自駕駛亦……其實有幾千個司機已委託了我們代為管理。
一些車主甚至在外國生活或在內地居住，因而有可能無法收

到有關信息。而現時 “易通行 ”亦累積了一些關於收不到信息
的數字。  

[002114] 

  
 我明白，政府推行這些電子化措施必定是事在必行的，但

是在推行前，我希望運輸署和局方參考現時 “易通行 ”在我們
的士和小巴業中所出現的狀況，就是大家未能成功繳費的情

況比目皆是。雖然相關數字降低了，但現時仍有6%至7%那麼
多。如果司機收不到實體的告票，就有機會抵賴說他們收不到

告票。如果有罰款未繳付，而車主又沒有收到相關信息 (特別
是他們在外國收不到信息 )，他們可能會聲稱未有提供資料予
他們，這便會產生爭拗。當他們拒絕繳付罰款時，作為管理者

的我們就會夾在他們兩者之間成為 “夾心人 ”，這會使我們更
加辛苦、更加 “頭痛 ”。  

 

  
 希望政府在推行方面，參考一下大家現時所看到的種種問

題。在這段期間，或許大家就如何讓實體告票和電子告票可以

在的士和小巴業中並存，再與業界多作溝通，將問題解決，才

是最基本。如果像 “易通行 ”般在霎時間推出，我認為在的士和
小巴業中產生的問題，或所引起的爭議是不會減少的。希望署

方和局方，以及主席和議員多加研究，替我們業界發聲，多謝。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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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謝謝周先生。接下來我會請政府代表作統一回應，繼而

會請委員提問。如果委員有需要就此事宜提問，可以按下 “要
求發言 ”按鈕。  

[002326] 

  
 我先請政府的麥先生統一回應一下，好嗎？謝謝。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謝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也多謝
各位業界和公眾朋友對《2023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 (雜項修訂 )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關心並提供意見。我先作出回
應，接着如果警察同事有補充，請作補充。  

[002348] 

  
 首先，多謝業界的朋友。其實一直以來，我們局方和警察

同事都有與業界保持溝通，甚至在較早的階段，就像剛才與會

的朋友提到那樣，我們曾與業界舉行會議，商討如何協助運輸

業界更容易地適應電子告票的安排。誠如剛才有與會者提到，

為了配合香港運輸業界的運作，按照法例，電子和現有的紙本

違例泊車告票都是發給車主的。然而，我們明白業界在運作

上，有時候是由司機負責繳交罰款。警方會開發一個系統，讓

車主在該系統設立一個帳户，然後可以指定其他司機或其公

司的管理人透過該帳户同一時間收到電子告票，以便他們就

能直接處理有關告票。例如，當相關司機看到電子告票時，便

可立即處理該張告票。另外，我們也會推出一個二維碼，即QR 
code，這是類似現時 “易通行 ”的做法。司機在開始當更上班時
掃描該二維碼，便能收到在他們當班期間發出的電子告票，讓

他們也能夠處理這些告票。  

 

  
 另外，剛才有業界朋友擔心，是否會因為沒有看到實體告

票，或由於網絡問題而收不到電子告票，以致重複收到多張告

票。我們現時的計劃是，利用手機短訊或電郵形式發出告票的

信息。手機短訊只要在網絡範圍內就可以接收到，未必需要使

用數據。即使使用的電話並非智能電話也能收到短訊。這樣的

安排是希望盡量以最簡易的方法將電子告票的信息傳送到相

關人士的手機。在設計上，我們亦預計會在電子告票發出後，

目標是在幾分鐘內，相關信息便已傳送到對方手機。這樣我們

便能讓涉事司機或車主更快知道有告票。正如剛才有與會者

提到，是否會讓司機或車主快點知道原來有電子告票，接着相

關司機或車主便可以把車駛開，從而減少擠塞情況呢？我們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140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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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都希望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當然，也有與會的朋友提到，有些長者司機會否未能適應

呢？所以，誠如業界代表所了解，在開始時，警方會先試行電

子告票。我們現時發出告票時，第一張發出的是表格1，例如
在違例泊車時先發出表格1，過了一個指定日期後如涉事人仍
未繳交罰款，我們就會發出表格2。我們會在推行初期先將表
格1電子化，但與此同時，警察也會將一張紙本副本固定在車
輛擋風玻璃上，讓司機可以漸漸地、慢慢地適應有關做法。  

 

  
 第二點，我提到在發出表格 1後，如果當事人沒有繳交罰
款，當局便會發出表格2。在電子告票推行初期，我們都會先
採用紙本的表格2，並郵寄到相關司機或車主的登記地址。這
樣便有一個紙本告票作為後補，提醒司機有一張告票的罰款

仍未繳交。另外，關於電子告票的資訊，我們就表格1發出的
短訊會很簡便，當中會有一個告票號碼，也會有違例時間等。

剛才有與會者提到，如將來必須在網上繳交罰款，有些長者司

機未必能容易適應。但事實上，用回現時的繳款方法就可以。

收到手機短訊時，當中已包含電子告票號碼，然後可以使用現

有的方法，例如透過提款機轉帳或使用支票進行繳款都可以。

當然，我們另外也會新增電子繳款功能。警方會研發一個電子

系統，車主或司機登入該系統後，他們的帳户內將有繳款的連

結，讓他們可以使用“轉數快”等電子繳費方式進行繳款。所

以，無論是傳統的付款方法還是新增的電子繳費方法，兩者會

同時並存。  

 

  
 當然，我們在開始時所做的宣傳工作將會充分地進行。除

了向車主和司機介紹有關安排和做法外，亦會繼續與業界朋

友保持聯絡，以宣傳相關安排。主席，我的回應大致上到此為

止，但我想請警察同事看看是否有一些內容我遺漏了，或者他

們想作出更詳細的補充，謝謝主席。  

 

  
  
主席：請問哪一位補充？丘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多謝主席，多謝今日出席聽證會的
業界朋友和個別人士，我們已聽到你們的意見。其實，我們曾

與部分業界代表接觸，向你們解釋在構建我們的專屬網站和

[00303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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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法例後，推動 “電子牛肉乾 ”的安排。同時，我們也在聽取
你們的意見，以確保在需要進行改動時，能避免令你們的日常

運作中受到太大的困擾；反而為你們帶來一些不同的方便。  
  
 剛才聽到很多朋友擔憂出租車司機和車主可能對 “牛肉
乾 ”的知悉會出現一些問題。或許我可以再說明得清楚一點。
剛才麥先生也有提到，在我們推行初期，將會有實體和電子版

的告票。然而，電子版的告票需要等待所有登記車主向運輸署

提供電子聯絡方式後才能推行，預計需時大概一年多。我們在

獲得所有登記車主的電子聯絡方式後，我們才能同時發出實

體和電子版的告票。  

 

  
 換句話說，在我們實施初期，仍會有實體告票固定於車輛

上，司機仍然會收到。假設過了幾個月，車主已向運輸署提供

了電子聯絡方式，而我們亦已得悉的話，我們可以向車主發送

一個電子通知。如果車主已經慣常把車輛出租給3至4位司機，
可以定期讓一個代理人得悉及處理有關駕駛車輛時間所發生

的交通違例事項。換句話說，一旦實體告票發出，電子告票可

以同時發送給車主和在該一更駕駛出租車輛的司機。  

 

  
 此外，可能一更不只有一位司機，也可能有一位司機只駕

駛半更。我們已聽到業界和議員的建議，將安排一個QR code，
讓司機在出更時 scan這個QR code，便可以 access到相關車輛的
違例資料。這樣，當我們發出電子告票時，司機也可以收到。

換言之，將會有雙重提醒，除了司機會知道之外，車主也會知

道。換句話說，除了現時的實體告票外，會給有關車主和駕駛

者或司機多一重提醒。  

 

  
 另外，剛才大家也提到釐定法律責任的問題，可能大家需

要特別留意的是，以違例泊車為例，責任在於車主。然而，對

於行進間的違例情況，例如衝紅燈、超速等，大家都知道這些

不是車主的責任，而是違反法例的司機 (駕駛者 )的責任。對於
不同違例事項或罪行，在法例上釐定責任是有所不同的。因

此，我們在舉證或追究誰要負擔法律責任時，一定要比較精

準。因此，在有關電子告票的條例生效後，我們會設有專屬的

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  

 

  
 最後，我想給大家一點保證。正如剛才所提到，有很多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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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車司機現時可能收到許多不同的短訊或電郵，對於訊息真

假難以分辨的問題感到困擾。我們已聽到許多意見，並且我們

警務處在防騙工作已做了很多工夫，對這方面也特別謹慎。因

此，我們日後發出的資訊，例如電話短訊或電郵通知，是不會

包含超連結的，這是第一點。第二，最近大家也留意到，並可

能已經開始收到由銀行發出來的短訊開頭已加上了 “#”號，這
代表個別銀行已經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提交了申請，以助確定

所發出的短訊都已經過本地認證，而並非由虛假的單位發出。

而我們亦已經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提出申請，將來我們發出的

短訊亦會有這方面的認證，希望收到信息的人更能辨別相關

短訊的真偽，這是第二點。第三，我們也有一個語音電話系統，

供有疑問的市民查核他們所收到的資訊的真假。所以，其實我

們已在多方面下了工夫。  
  
 日後，我們很樂意在適當的時間跟大家所屬的業界再詳細

解釋一些細節上的安排，令你們在各方面的疑問得到全面的

解答。多謝主席。  

 

  
  
主席：謝謝。接下來我會請委員作出提問和表達意見。我先讀

出發言次序：謝偉銓議員、林振昇議員、陳紹雄議員、黎棟國

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請大家發言，每人有4分鐘
的時間。先請謝偉銓議員。  

[003629] 

  
  
謝偉銓議員：多謝主席。首先很感謝各位出席今日的會議，就

《條例草案》提交意見。主席，就電子化而言，我收到的信息

基本上是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趨勢，難以避免，亦會帶來不少

好處。根據與會者的發言以及我們收到的信息和書面意見，業

界普遍擔心政府推行電子化時會出現系統方面的問題，正如

剛才葉國華先生提到罰款通知要 6個月才能收到。在系統方
面，我希望政府不要有太多 “甩漏 ”。簡單來說，大家都擔心會
否給不法之徒乘機 “搞搞震 ”。大家對這些防範措施都感到擔
心，希望政府在這方面會做得好一點，否則整件事就會變成

“一煲粥被一粒老鼠屎弄壞 ”，令大家對政府在這方面的信任
度大減。  

[003651] 

  
 另外，我個人對電子化是支持的，而政府有時候斬件式推

行電子化也是沒有辦法的，有時是難以一次過推行。其他城市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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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內地城市的電子化執法比較全面，但香港有與其他城市

不同的問題，因此分階段推行電子執法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然而，我希望政府能將主要的配套納入考慮，例如剛才提到的

士泊車位不足問題。我在最近一年多以來發覺很多指定供的

士使用、在路旁的泊車位被其他私家車違規佔用。這些泊車位

已經少，被私家車佔用後更加足襟見肘。主席，這類泊車位已

經沒有多少個，或不足夠，還要被人霸佔。不過，他們在這方

面都是有理由的。就這方面，政府有否計劃增加泊車位，尤其

是供營業車使用的泊車位。  
  
 第二，之前提及過，當局考慮不使用 “易通行 ”收集電子聯
絡方式，有否評估這方面的難度？在推行方面就很簡單，因為

這方面的資料已齊備。很多時候，營業車司機會擔心在推行電

子化後會不斷被抄牌，罰則很多。其實要配合電子化，可以減

少禁區的數量。舉例來說，內地都有些地方已經容許車輛在特

定時間內上落客的，例如5分鐘，而較早前某些地方容許上落
客的時間僅為 3分鐘，後來因為 3分鐘不足以應付老人家或輪
椅使用者的需要才延長至5分鐘，這種做法是否可以加快執行
進度呢？即是少一點禁區，但是在那些阻礙交通的黑點嚴格

執法。在配合方面，我覺得 (計時器響起 ) 主席，讓我說完
這一句，我認為對業界，尤其是職業司機和商用車，這是合理

的平衡。我明白，守法是必須的，大家不應該造成交通不便，

但同時也要方便營業司機，方便市民上落。謝謝主席。  

 

  
  
主席：我請麥先生對增加泊車位等問題作簡短回應，好嗎？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主席，多謝謝議員。首先，我
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做好配套，以便業界和市民可

以適應和使用這個電子告票系統。我們剛才在第一輪回應與

會朋友的意見時都有提過這一點。當然，我們在研發這個系統

的過程中，跟資訊科技辦事處一直保持聯絡，在他們的參與和

協助下，確保這個系統在推出之前通過不同的測試，例如壓

力、處理量等的測試，這些我們都會做好。  

[004126] 

  
 第二，最重要的是從用家的角度出發，所以為何我們會與

業界朋友進行溝通，以前有溝通，亦會繼續溝通，以了解更多

業界的看法，然後作出回應，好讓我們研發出來的系統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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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當然，我們也非常關注防騙的問題，剛才警察代表丘先

生已經講解過我們在防騙方面所下的工夫。至於泊位方面，當

然政府會優先處理商用車的泊位問題。其實，我們有一個計

劃，包括短期至中長期的方法，希望增加商用車泊車位。其中

一些例子是在路旁地點劃設夜間泊車位，以及將天橋底等地

方加以利用，也在一些短期租約的停車場條款中明確寫明必

須提供商用車泊車位。我們亦於2021年修訂了《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要求將新發展項目內的商用車泊車位比例提高。隨

着相關新項目陸逐落成，我們希望商用車泊車位也會繼續增

加。  
  
 另外，我們有時也會前來立法會出席事務委員會會議或申

請撥款以興建一些公眾停車場。我們也會推出一些公眾停車

場，當中亦包括商用車泊車位。主席，我們的方向是希望能提

供足夠的泊車位。至於…… 

 

  
  
主席：麥先生，請簡短回應，因為已超時了。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好。最後，看看我的同事對禁區方
面的問題有否補充。  

 

  
  
主席：關於禁區的問題，請問哪位同事補充？請運輸署的鄭君

能先生。  
 

  
  
運輸署總工程師 (策略研究 )：我簡單講一講，現時我們一般會
在路口及彎位劃雙黃線，目的主要是避免車輛停在路口或彎

位時會影響到駕駛者的視線。就的士上落客方面，我們有另一

款線叫單黃線，而現時某些劃有單黃線的地方其實是准許的

士上落客的，不會因此違反規例的。全香港有很多這類單黃

線，可方便的士業界營業，同時亦防止的士以外的車輛在這些

單黃線禁區上落客貨，我們務求在當中取得一個平衡。我們會

一直按照這個方向去做，盡量在一些與車流無關但與安全有

關的地方劃設雙黃線，以禁止停車。至於與安全無關但與車流

有關的路段，我們會因應車流的情況決定是否應該在該路段

劃設單黃線以限制太多的上落客貨。當然，在車流不多的地

[00444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2683


 

-  14  -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方，我們盡量不會劃設這些黃線阻止上落客貨。  
  
  
主席：謝謝。接下來請林振昇議員。   
  
  
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也多謝各位運輸業界的朋友抽空前來

立法會表達意見，我相信你們的意見對落實、推行或改善《條

例草案》都有幫助。聽完大家的意見後，我有3個問題想再了
解一下。第一，剛才有與會者提到擔心相關電郵會掉進垃圾電

郵郵箱，可否多加一點識別呢？這方面當局有甚麼回應？在

進行系統測試時，是否可以確定絕大部分電郵不會掉進垃圾

電郵郵箱，甚至沒有機會掉進去。這是第一個問題。  

[004603] 

  
 第二，有與會者說擔心會發生在短時間內被抄三四次牌而

又收不到短訊的情況。雖然剛才政府當局說不一定要在可上

網的地方才收到短訊，因為在手機通話OK的地方基本上都可
以收到短訊。然而，有一些情況當然，我相信吳先生的意
思不是說在同一位置違例泊車了兩日，那麼被抄三四次牌也

沒有辦法有一些司機可能只是停泊了一個小時或大半個
小時，但因為他們可能正在講電話 (其實他們收到短訊 )或其他
原因而沒有看到有關短訊。在這個情況下，即是在很短的時間

內，例如一小時或大半個小時內，有否機會被抄牌三四次呢？

我相信很多司機都關注這個情況。  

 

  
 第三，我們收到一些書面意見，例如香港運輸物流業工會

聯會希望當局可以多作宣傳，包括在港鐵站擺設攤位向職業

司機宣傳一下。我知道當局早前在宣傳 “易通行 ”時曾在港鐵
站擺設攤位。可否再用這個方法進行宣傳呢？特別是將來你

們可能會要求司機登記警方的系統，因為通過該系統可以查

閱到是否有罰款甚至扣分等。此外，你們也要收集司機的電子

聯絡方式，如果這些電子聯絡方式可以容易收集到，就不需要

等到司機續領駕駛執照時才提交，這樣會否好一點？3方面的
問題，多謝主席。  

 

  
  
主席：謝謝，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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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謝謝主席，也謝謝林議員。首先，
我們會確保駕駛者或者車主提供的電子聯絡方式 (可能是電郵
或手機號碼 )真的能夠傳遞到我們發送給他們的電子告票。具
體情況是，當車主或駕駛執照持有人在運輸署登記他們的電

郵地址或手機號碼時，我們會先發送一個一次性密碼給他們。

他們先做了這個工夫，確保真的收到一次性密碼，即是確保真

的傳遞到，而不會被歸類為垃圾電郵。通過這個方法，當局就

能確認其為有效的電子聯絡方式。我們是用這個方法來處理。 

[004852] 

  
 另外，關於在短時間內是否會多次收到違例告票的問題，

我稍後會請警方的同事講解現時的情況。前線警務人員會知

道自己究竟有否抄過牌，以及再次抄牌的時間相隔多久 (計時
器響起 )。當然，除了通過手機短訊的方式外，市民如果已在
警務處的專屬網站上開設了帳户，他們也可以選擇接收推送

信息，這樣他們就可以在手機上看到有關通知。這樣，就有不

止一個方法，而是兩個方法來接收這些通知。主席，我想請警

察同事作補充，也包括解說宣傳方面的工作，謝謝。  

 

  
  
主席：丘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主席，謝謝，也多謝議員的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電子郵件的問題，其實在上次會議上，我們已聽

取了相關意見。我們相信，在我們推行之前，我們會向市民說

明我們所使用的電郵地址，讓車主和司機能夠識別我們的電

郵地址，以確保他們不會將接收到的政府郵件誤視為垃圾郵

件。  

[005037] 

  
 據我們所了解，如果我們使用以gov.hk結尾的電郵地址發
送電郵，香港的大部分服務供應商一般不會將這些電郵視為

垃圾電郵而封鎖。當然，我們會採取雙重安排。首先，我們會

事先通知市民。第二，我們也會留意是否有部分供應商會自動

將市民收到的電郵歸類為垃圾電郵。  

 

  
 第二，剛才有提到我們的專屬網站和手機。當我們的前線

同事執法時，例如對於同一輛車在同一位置停泊了一段時間

的情況，正如議員剛才所說，可能停泊了一個多小時。如果該

車在一個多小時內一直沒有移動，我建議第一，不可以憑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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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收到告票來決定你是否繼續將車停泊在該處，因為你停

泊該車時，你應該知道該位置是否適合泊車。  
  
 其實，我們的系統可以讓我們的同事在發出告票時，知悉

同一輛車在同一位置違反同一罪行時，對上一次是何時發出

告票。這有助我們的同事在現場作出決定，他是否需要或適合

再發出多一張告票，抑或該車輛在那狀況下，例如在半小時後

或45分鐘後，發覺情況變得很糟糕，導致交通嚴重阻塞，同事
可能需要安排拖車。或者當事人已經回到車內並正在等待他

人，而且收到告票後決定不走，即使經同事勸諭，他仍然不開

走那輛車，所以我們會有不同的處理安排。這回答了議員的問

題，我們對在同一位置違反同一罪行的車輛所採取的執法行

動是知悉的。  

 

  
  
主席：接下來請陳紹雄議員。   
  
  
陳紹雄議員：多謝主席，首先再次多謝團體代表和個人特地抽

時間來到這裏發表你們的意見，我們都聽得很清楚。與會者大

部分都支持電子執法，當然他們的擔憂主要涉及配套問題。其

實剛才局方、署方和警方已對配套進行了解釋，但實際上我想

了解多一點，包括副秘書長剛才提到的系統。在研發有關系統

時，當局通過資科辦等希望能夠開發一個比較完整的系統。但

我想政府澄清一下，目前是否已經有這個系統？因為我原以

為你們會有，還是說將會推出一個系統？這個系統不僅是在

內部數據的傳遞，更加重要的是在車主和司機收到短訊或電

郵後，可以上網查詢他們究竟干犯了甚麼相關條例等。這個系

統現時是否已經存在？還是在這條法例經修訂獲通過後的若

干時間內便會有這個系統？據我所了解，這個系統還需要配

合運輸署將會在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可能你都聽到，當
局擬提升運輸署車輛牌照及駕駛執照綜合資料電腦系統，將

其提升至第六代。我想了解的是，是否無需等到升級至第六

代，現在就已經能在後台傳遞數據？當局是否已經可以在電

子執法的法例生效後做到第一步呢？車主和司機在上網體驗

和方便度方面的情況如何呢？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005330] 

  
 第二個問題是大家都非常關心的，例如就抄牌等情況會有

實體告票並行一段時間，所謂的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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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不再發出實體告票。但是另外一些違例情況，例如超速

等，當局並不會發出實體告票，而是依賴電郵或短訊發給車

主，需要車主可能確認當時涉嫌違例的司機是誰以及提供相

關資料，然後當局才再按照現有程序作出跟進。然而，這也涉

及剛才提到的電郵可能有垃圾郵件的問題。如果大家是有信

心的，甚至下一步可以積極地與數家大型電訊商合作確保

“確保 ”這兩個字並不是說大部分都應該得的，而是確保以
gov.hk結尾的電郵地址發出的電郵不會被歸入垃圾郵件。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SMS，剛才副秘書長提到將SMS發送給
一些智能電話，但我們有很多較為年長的司機或車主未必使

用智能電話，那該怎麼辦呢？如果純粹只是能夠收到一個短

訊的內容，那個短訊的文字能否涵蓋通知書所有重要的內容

呢？如果不能的話，即是告訴你上網查看，這又會引致一連串

的跟進問題。  

 

  
 第三個問題涉及的都是短訊。據我所了解，短訊的接收情

況視乎你的電訊商在收到政府指示發出短訊的時候當時，
如果車主或相關人士在接收時訊號不清晰，他們可能在一瞬

間收不到短訊。如果稍後他們去到訊號較好的地方再次接收，

有可能會因此延誤了一段時間，甚至短訊也不見了。我不知道

現時是否存在這種情況，可能需要署方、局方回去 check，以
了解電訊商 (計時器響起 )或資科辦如何處理這些問題，謝謝主
席。  

 

  
  
主席：或者請麥先生簡短回答，接下來再請警方回答，好嗎？

謝謝。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謝謝主席。謝謝陳議員，首先，關
於警方的電子執法系統，現時正在進行研發，其實…… 

[005740] 

  
  
陳紹雄議員：即是還沒有的？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已經差不多完成，稍後可以請
警察的同事補充。其實，這個系統已經差不多完成，所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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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到條例的生效，然後我們可以一併處理時間表的安排。我

們不需要等到第六代的電腦發牌系統在運輸署那邊完成才實

施電子告票。當然，在這過程中，我們會有些方法和安排，以

確保電子告票可以順利實施。  
  
 另外，剛才議員問到紙本的問題。在我們開始實施時，就

違例泊車的情況，紙本和電子方式會並行實施。在超速方面，

我們開始時會先用回現時的辦法，例如，如果發生超速或衝紅

燈的情況，在被 “快相機 ”拍攝到後，接下來我們會寄信詢問車
主，要求他們提供當時的司機是誰的資料，這是先用回紙本方

式來運作。因此，在開頭時同樣先使用紙本方式來運作，觀察

市民的適應程度後再作考慮。  

 

  
  
陳紹雄議員：屆時是否 “紙本 ”加 “電子 ”？   
  
  
主席：不如讓警方回答。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議員和主席，我最後給警方回答之
前，我想說說SMS的事宜。剛才提到，如果有些長者未必使用
智能電話，他們使用普通電話也可以收到SMS。就SMS，我們
有向有關部門了解，現時在沒有收到訊號的地方，電訊公司會

替你將SMS短訊儲存起來，最長會儲存72小時。當你收到訊號
後，短訊就會被傳送到你的手機。這就是目前的情況。我請警

察同事補充一下。  

 

  
  
主席：丘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請方生，我們的總系統經理可以為
大家講解一下我們現時系統構建的情況。  

[010003] 

  
  
主席：方耀恆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系統經理 (資訊應用科 )：主席和陳議員，我可以 [010012]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360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3612


 

-  19  -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為大家講解一下，我們現時開發的系統已經正在進行測試中。

我們已經過兩層的壓力測試：第一層壓力測試是我們處方內

部安排的一個壓力測試；另外，我們也委託了一個第三方合約

供應商為我們進行了一層的壓力測試。至於現時的第三層壓

力測試，我們委託資科辦的同事為我們尋找第三方合約供應

商，再進行多一層壓力測試。換句話說，我們會經過三層的測

試後才正式推出這個系統。系統的第一期工程已經完成，並正

在進行測試。這就是目前的情況。  
  
  
陳紹雄議員：主席，很快，我想提出一個跟進問題。現時，可

確保SMS在儲存72小時後再發出去。但如果出現以下情況，例
如車主或相關人士在內地無法收到短訊，並且需要 3天或 4天
才回到香港，那麼這個短訊就會丟失，是這樣的嗎？  

[010101]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主席和議員。首先，如果市民
外遊不在香港，而他們的SIM卡仍然處於開啟狀態的話，他們
在外地也會收到信息，這是第一點。  

[010118] 

  
 第二點是有關的車主也可以選擇在 ......因為警方將會有
一個新的電子網站，你可以在該網站上開設帳户。如果你在出

外不在香港期間，將車輛交給親戚或朋友使用，你可以將他們

設定為在那段期間內可以接收有關告票的另一收告票人，這

也是一個可使用的方法。  

 

  
 最後，如果你加入了警方專屬網站並開設了帳户，你也可

以選擇在那帳户啟用推送信息功能。這樣，如果你在海外時，

即使你無法收到手機短訊，但如果你有網絡連接 (例如有
WIFI)，你上網時，由於你參加了警方的手機小程式，你將會
收到推送信息。這是第三個辦法，多謝主席。  

 

  
  
主席：謝謝。接下來請黎棟國議員。   
  
  
黎棟國議員：多謝主席，也非常多謝今日出席的業界朋友，他

們說出了他們的看法。根據我接收的信息，絕大部分出席的朋

友都表示支持。但是，就着車主和一些營業車司機之間，究竟

[010233]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366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367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3753


 

-  20  -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他們哪一個能夠適時接收到告票，存在相當大的疑問。因此，

在我提出問題之前，我先提出一個要求。你們現時正在開發並

測試一個新的系統。請問當局是否可以使用一些簡單的圖像

或文字來向我們介紹該系統的基本流程？因為我聽來聽去，

我自己對如何運作還存有一些很大的疑慮。我舉個例子，當你

們的系統開發完成後，前線的警務人員將使用甚麼來查閱

呢？他們可以查閱到甚麼呢？因為剛才提到，你們能知道 10
分鐘前抄牌的情況，對嗎？接下來你又提到，如果是司機的

話，可以掃描QR code，一旦抄了牌便能知道，對嗎？我對這
方面有疑問，我會提出問題，但我非常希望你們能夠提供一個

較簡短的圖像或文字，這樣我們在查看時便會更清晰明瞭。當

然，如果在適當時候，你們邀請我們觀看你們的示範，因為你

們現時正進行壓力測試，所有東西都存在，那麼我們便會明白

究竟你的流程是如何運作的。將來當我們需要與其他人溝通

時，我們也知道是甚麼。我想這不是甚麼秘密，你們可以有合

法的權利向我們提供這方面的資訊，對嗎？這是一個要求。  
  
 現在說回有關問題，我理解你們在《條例草案》第 8條中
提及第237章的擬議修訂第15(4)條已寫得很清楚，如以電子方
式抄牌，你們要在12小時內發出告票，首先要上網，然後發出
電子告票，對嗎？這 12小時立即產生一個疑問，警員在抄牌
後，他何時可以將這個信息、這個決定輸入到你們的系統中，

然後你們知道呢？舉個例子，如果他抄牌後，在下班兩小時後

才回到警署，將這個信息上載到你們的系統中，因此，相關司

機下班時無論怎樣掃描QR code也看不到告票，因為他還沒有
做。法律上容許他在 12小時內做，這一點正正如果我沒有估
錯，便會產生問題。反過來說，如果他的電子手帳一 check到
一拍攝到那個車牌，立刻就能做得到，司機便有機會盡快知

道，對嗎？所以為何我剛才反過來說，我要知道流程，因為不

知道流程，我便不知道實際可能會發生甚麼情況。而我想今天

在座的朋友提出的疑問，主要也是因為對流程方面究竟如何，

我們現在對此還只是一知半解。  

 

  
 所以，我非常希望你們可以告訴我們，他是否真的可以立

即上載到系統中。如果他可以的話，你們便能盡快知道，於是

剩下的就是要告知那些司機在上班時記得 “掃手機 ”，甚至不
知道他們下班時是否需要多 “掃 ”一次，否則看到……“掃 ”一次
之後，你也能看到那輛車的所有告票。還有很多這一類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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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果你們能夠提供更詳細的解答，我相信大家都會清楚一

些、明白一些。我暫時先提出這些問題，好嗎，主席 (計時器
響起 )？  
  
  
主席：好，或者請丘Sir先回答。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多謝黎Sir。首先回答黎 sir的問題，
你剛才提到在法例上寫上12小時，其實我們預留了空間。為何
寫12小時呢？在與律政司、麥先生和政策局商討時，我們希望
在法例上容許有少許空間，預留系統傳送出現嚴重故障的情

況，例如香港的某些網絡供應商遇到電力、系統或數據傳輸方

面的重大問題，這可能導致系統需要自行重試，不停地重試。

我們的系統設有一個不同的安全性復原程序，還具備一個主

系統和一個副系統，有需要時副系統隨時可以在短時間內替

代主系統，確保整個系統達到我們警察部內部最高級別的復

原水平。因此，12小時是給我們一個空間，一個窗口來應對嚴
重事故。  

[010641] 

  
 回答黎 Sir 剛才提到的一般情況，試想象一下，當同事在
現場使用我們手機內的程式進行抄牌，即時獲取相關數據後，

透過已經互通的運輸署系統得知相關資料，接着他們在很短

時間內就已立即發出告票，並進行通知。所以，實際上是在很

短的時間內完成，不像黎 Sir 剛才所說的那樣，需要回到過去
的做法發出舊式告票後，可能回去需要填寫 notebook 或
執行一些程序。其實，已經是即時進行，系統已經自動化，所

以在很短時間內，車主或代理人 (如有代理人的話 )就會收到通
知，系統能夠做到這項效果。  

 

  
  
黎棟國議員：主席，我想先跟進少許，可以嗎？你們是否可以

確保全香港有行車的道路的訊號都不會中斷？因為有些地方

沒有訊號，即使抄了牌也沒有用。  

[010854]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明白，明白。所以在此情況時，我
們不會完全依賴以電子方式發出告票，因為我們要確保例如

在某些偏遠的地方，甚至在一些收發情況惡劣的情況下，要確

[01091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00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13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150


 

-  22  -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保我們的前線同事可以即時使用傳統方式發出實體告票。  
  
  
主席：麥先生，是否有補充？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有，最後多謝黎議員建議我們回去
製作一個簡單的流程圖，這樣可以讓議員和業界朋友更容易

明白和掌握。我們會進行這項工作。謝謝。  

[010936] 

  
  
主席：或者稍後如果方便的話，讓我們委員了解多些關於你們

的系統，我相信這對於我們甚至業界在提問時會更容易了解，

好嗎？如果可以的話，請你們安排。  

[010950] 

  
 下一位，易志明議員。   
  
  
易志明議員：多謝主席。首先也要多謝交通業界的朋友出席今

天的會議，表達了他們的意見。  
[011011] 

  
 我關注的事情其實與黎 Sir剛才提到的一樣，警方剛才當
然有略為介紹過，我之前也聽過你們的介紹，但我並非完全掌

握你們Apps的應用情況，我也知道你們與的士業界有溝通。其
實這不僅是的士業界的問題，所有出租車也會出現同樣的問

題。  

 

  
 我不知道在座的業界朋友今天聽完警方介紹Apps後是否
“收貨 ”？還是未 “收貨 ”？  

 

  
  
順豐車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吳坤成先生：易議員，其實現在答

不到的問題，正是關於如何讓車主和司機同步收到同一張告

票的問題，現在答不到那個系統如何運作呢？要減少爭拗。  

[011048] 

  
  
易志明議員：清楚。我記得我和丘Sir之前也說過，嚴格來說，
的士尤其是的士其實有 5個持份者。一輛車在街上行
駛時，涉及車主、車行、打理人，租車司機，以及替更司機。

如果被抄了牌，究竟犯法的是租車司機還是替更司機呢？究

[01105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17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19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21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248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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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應該知會誰，才能保證他們按時繳交罰款呢？我剛才聽不

到這方面的解說。有這麼多層的持份者，是否每個持份者都會

收到這個信息，還是應該同步收到呢？最終由誰負責呢？基

本上車主可能是一個住在外國的投資者，他根本不知道這輛

車發生了甚麼事情。你向他發出信息其實沒甚麼意思，對嗎？

他無法跟進這些事情。因此，我想弄清楚這方面的關係，所以

我同意黎Sir的建議，如果你們的系統已經設計好了，不妨找
個時間向我們介紹一下，讓我們也學習。但最重要的不是我們

是否 “收貨 ”，而是在座的業界朋友認為滿足到他們的需求和
操作需要，不要像上次ETC出世那樣，弄得 “七國咁亂 ”，這是
我們最關注的事情。  
  
 此外，不知道丘 Sir是否知道現時運輸署正開發一個電子
咪錶，麥先生應該知道。我最近也和他們進行了溝通，也向他

們提供了幾個加強功能的建議。如果根據我的想法去做，這個

咪錶可以與你們現時的這個系統相配合，可以對應到哪個司

機正在駕車，將他和車牌連在一起，這樣便可以很容易發出告

票，只要一 “嘟 ”便可以立即找到是誰。但是，你們的系統現時
沒有設計預備做這件事，這讓我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我正在約

見運輸署的同事進行溝通。  

 

  
  
主席：麥先生，之後是丘先生，對嗎？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謝謝主席，謝謝易議員。關於電子
咪錶的事宜，我會向有關同事了解一下。我認為我們的路向會

是，如果就電子咪錶進行研究，一定要予以考慮的是如何與這

個電子告票系統連結在一起。至於Apps的運用，當然，我們接
下來會擬備有關流程，並可以再約見議員，一起探討實際上如

何操作，這方面我們可以再商討。但也請丘先生就剛才易議員

提出的問題提供多些資料，謝謝。  

[011259] 

  
  
主席：好嗎？的士方面你如何處理？這麼多人。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我聽到了易議員的意見和業界的擔
憂。因為剛才亦已提到，車主、代理人、租車司機和替更司機

[01134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37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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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身份的人與這輛車有接觸。在違法時，只是一個人而

已，因為當時只能有一個人駕駛，這是明白的。所以，構建系

統時，我們已經參考了大家的意見 (計時器響起 )，所以有這個
代理人的安排，亦有QR code的安排。關於QR code方面，我們
亦正在與運輸署商討，看看是否可以使用他們HKeToll的 code，
可否實現一體化，希望可以互通。這方面，我們正在等待運輸

署的答覆。因此，我們將會回去製作一個簡單的流程表或一個

流程圖，以確保議員和業界在我們再次向你們講解時更加清

楚。也許當你們看到後，已經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相比現有實體

告票環境下的好處在哪裏。  
  
  
主席：易議員。   
  
  
易志明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一點。剛才黎Sir亦有提問這方
面事宜，而丘Sir亦已回答。如果你的同事在街上看到違例泊
車情況，他便進行抄牌。他會先開啟自己的手機看看是否有訊

號，如果沒有訊號，他便使用紙張的實體告票，對嗎？應該是

這樣理解，對嗎？  

[011454]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是的。   
  
  
易志明議員：OK。   
  
  
主席：接着請陳學鋒議員。   
  
  
陳學鋒議員：多謝主席。我剛才聽到，除了一位代表反對之外，

大部分代表原則上都是同意的。其實，我覺得他反對的原因也

是合理的。大家都認為當局的配套工作需要做好，電子化也是

一個趨勢和方向。但是，我們覺得現在有些抄牌的情況好像和

以往有些不同。也許需要警方跟進，了解一下有關情況。根據

我過往的理解 (可能職業司機會更掌握這種情況 )，很多時當他
們把車停泊後，警察到場通常都會摸一摸車頭，看看是否很

熱，可能再留意一下，看看有否司機走過來。如果有，便要求

[01151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494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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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把車駛走。據我所掌握，這是過去的做法，通常是用這種

方式。但現在好像不是這樣，因為很方便，“嚼 ”一聲便全部 “掃 ”
了，接着大家 “派 ”、“派 ”、“派 ”。我自己也試過，就是買杯咖
啡，轉過頭便看見有告票已經 “攝 ”在那裏，速度真的非常快。
我認為，這種操作手法反而令很多職業司機覺得電子化後執

行速度豈不是更快。我想知道警方在執行抄牌的動作時，有否

按照過去的一些指引行事。那些是否一個真正的指引？例
如觸摸車頭、看看司機是否在場，如果不在場才抄牌。這是否

一直以來的做法？我想可能大家會關注這一點。  
  
 第二，我自己也有一個看法，我同意其中一位代表所說，

將來推行電子化後，當局是否可以 “攝 ”一張小卡，為何這樣說
呢？作為司機，他剛駕車經過該地方，看到 “攝 ”滿告票，他可
能不會把車停泊在該處，因為知道警察正在留意該地方，所以

他可能會把車駛離該處。將來實施電子化後，雖然我知道最初

仍然會 “攝 ”告票，但過渡期後，你們就不會 “攝 ”。司機駕車經
過時可能覺得，原來警察沒有在該地方 “辣更 ”，他便把車停泊
在該處，這樣是否反而會引起更多的違泊行為？我個人認為，

除了作為罰款單外，告票在心理上還具有一種阻嚇作用。現在

沒有了，失去這個情況，這是否會使違例泊車的情況更為嚴重

呢？我也想了解你們有否評估過這一點？  

 

  
  
主席：或者請丘Sir。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多謝議員的問題。我先回答你剛才
提出的第二個問題，關於有紙張和沒有紙張的問題，我們內部

亦有評估過。第一，我們配合整個香港的無紙化、電子化工作。

如果我們實行雙軌並行一段時間，給予足夠的時間讓市民、車

主和司機去適應，並因應適應的情況，推展到最終目標，實現

全面電子化，這應該是我們共同的願望和願景。然而，如果在

推行後仍然還需要保留紙張，然後有足夠的資料，這可能有少

許違背原意。第二，這亦會加重了前線同事的工作負擔，當他

他們回到實行舊有制度，即是處理舊有的實體告票，又再加上

處理電子告票，變成做了雙重的工作。這是否最有效地運用現

時已比較緊絀的前線警務資源呢？對此，我們在內部已進行

了全面的檢視。  

[011747]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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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我們從來都不建議同事去接觸車輛

來測試其溫度。首先，這種做法不準確也不科學，因為現時許

多車輛 (不是指30年前的車輛 )，無法確定其隔熱性能是好還是
不好。我們從來不鼓勵同事 (計時器響起 )去接觸車輛，因為接
觸車輛很容易引起投訴。依傍着車輛或接觸車輛可能給人一

種不專業的感覺，也是不必要的動作，可能引來投訴。  

 

  
 第二，根據實際情況，大家都知道在一些不同的情況下，

我們前線同事可運用酌情權。很多時候，在適當的情況下，例

如在一些沒有單黃線、雙黃線的地方，或者構成嚴重阻塞的情

況下，我們的前線同事一般在抵達現場時，因應情況在現場作

出專業決定，可能最後只向當事人發出口頭警告，讓他離開，

而未至於需要發出告票。我們有內部指引，並且在第一次會議

上我們也強調過，在電子化實施後，警方的執法模式並未有改

變。最近處長也提到，我們以效果為本，並無KPI要追求達致
每年要發出多少張告票的目標。我們的目標非常清晰，是希望

保持道路暢通，提升道路安全，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謝謝。  

 

  
  
主席：輪到我提問。剛才我們聽到業界也提到，如果是同一輛

車，可能會有5個人士接觸該輛車。但在系統中，你們如何分
辨有關情況，以及如何能夠準確地向相關人士發出告票呢？

現時因為有紙本告票，所以正在駕駛車輛的司機就會拿到這

張紙本告票，他就會知道是他的告票，從而他可能會去繳付罰

款。而對於打理人來說，當收到信時，他才會知道在某天有人

尚未繳交告票的罰款。他可能會查看日曆去繳交罰款。將來如

果不再使用紙本告票，如果有人被抄牌，當局的短訊是即時發

出還是會有時間的延誤？如果發出告票的時間延誤了兩個小

時，而該司機已經交了更，打理人是否會誤會這一更的司機被

抄牌，還是下一更的司機被抄牌？在系統上，你們會如何處理

這類可能引起誤會的問題呢？對於警方來說，你們接觸的對

象當然是車主，因為他們是在法律上的負責人。但在路上抄牌

時，司機才是最主要需要負責的人。那麼，在系統上，你們如

何分辨有關情況，從而讓被抄牌的人真的需要繳交告票的罰

款？丘先生。  

[01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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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多謝主席，我回答這個問題。我們
發送告票時，會在其中提供一個清楚的違例時間。雖然發送時

間可能稍有差距，但我們相信這個差距會很短，不會是很長的

時間。因此，當收到告票時，可以看回違法時間來判斷當時是

哪位負責的司機，所以爭拗的機會會減低。  

[012226] 

  
  
主席：OK。另一個問題是，有時你看到紙本告票，或者你擔
心被抄牌時，正如陳學鋒議員那樣，可能在買完咖啡後匆匆離

開，誰知已被抄牌，對嗎？不過，也有些人並非陳學鋒議員，

而是其他人，當他們去買咖啡時，收到了短訊獲告知已被抄

牌。本來他們打算匆匆離開，但結果卻變得 “懶懶閒 ”，因為他
們覺得既然已經被抄牌，不會那麼快再被抄。可能本來計劃買

外賣，結果在那裏品嚐完杯咖啡才回來。在這種情況下，你們

將如何處理呢？你們會否在短訊中加入一些警告字眼 (例如有
可能拖走他們的車輛 )？實施這樣具阻嚇性的措施，才不會出
現發出短訊告知當事人被抄牌後使他們變得 “懶懶閒 ”的情
況。在這種情況下，你們會如何處理呢？  

[012256]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如果已經發出了第一張告票，假設
另外一些同事在現場收到投訴，並發現同一輛車停泊在同一

位置，正如剛才我所說，我們的同事可能會面臨兩種選擇：一

是再向涉事人發出多一張告票；二是可能有需要因應情況 (例
如已經構成嚴重的交通阻塞 )，可能會拖走該車輛。因此，買
完咖啡後未必只是收到兩個短訊 (屆時全部都是短訊 )，可能回
來時收到兩個短訊之後，其車輛不在該處，這產生的阻嚇效果

其實是相當大的。  

[012350] 

  
  
主席：即是說收到短訊，他其實假設可能在接下來的20分鐘或
10分鐘內不會再收到告票。這樣，他就可以在品嚐完咖啡後再
離開。本來他應該是趕快匆匆離開的，就像陳學鋒議員那樣，

但結果他不是，他可能會在品嚐完咖啡才離開。在這種情況

下，你們是否會在發送的短訊中隱含一些要求他盡快離開的

內容 (例如，即時離開，否則將拖走你的車 )，以起到警示作用
呢？  

[0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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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總警司 (交通 )：多謝你的意見，主席，我們會考慮。
不過，似乎就我們目前的做法，我們並不會有這個安排。因為

如果涉事者不是涉事車輛的車主，則車主收到短訊後可能要

提醒涉事者：為何你我的車時會被抄牌？  

[012511] 

  
  
主席：我們公眾人士來到這裏發言後，我們還有一位議員需要

進行第二輪的提問。請稍等片刻，讓我先處理一下有關事宜。

關於討論政策、優劣和原則等問題，我想問問大家是否會進行

第二輪的提問？  

[012535] 

  
 除了黎棟國議員外，大家沒有需要進行第二輪的提問。我

會請黎棟國議員問完問題後，請與會的團體代表或個別人士

先離場，然後我們會進行逐條審議的工作，好嗎？  

 

  
 現在我請黎棟國議員發言。   
  
  
黎棟國議員：多謝主席。我的問題是關於電子聯絡方式。上次

的會議已經提到，你們說希望運用運輸署內的所有資料來進

行相關工作。但我回去再檢視《條例草案》的內容後得悉，電

子聯絡方式在法律上的定義今天是未有的。你們是在《條例草

案》中加入這一定義。除了在第237章中加入外，你們還在《道
路交通條例》中再加入這定義。這會否產生一個問題，即現時

運輸署所擁有的材料，因為未有這個定義，以前所取得的材

料，以後是否可以有這樣的用法呢？我不知道你們有否研究

過這一個問題。如果當局說需要回去考慮一下，沒有問題。當

局可以稍後再與我們說說，究竟你們有否考慮這個問題。是有

問題，抑或沒有問題？因為如果有問題的話，很可能即使你們

拿着很多電子聯絡的電郵地址，你們不能使用。例如要重新來

過，就會可能產生影響。主席，我要提出這個問題。  

[012616] 

  
  
主席：這個問題可能會很擾民，所以希望你們能回答一下，好

嗎？麥先生。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主席，多謝黎議員。這個課題
在跟進事項中已經有所處理，我們可能稍後在逐條審議前已

[01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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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會討論這課題，因為我們將會介紹就上次會議的跟進事項

所作的回覆。其實，簡單來說，現時運輸署可以向車輛的擁有

人收集其電子聯絡方式，而在制定有關 “易通行 ”的條例時，已
經在第374章，附屬法例E中加入這一規定。因此，這是法律上
的理據，讓運輸署可以向車主收集電子聯絡方式。由於這次的

電子告票，我們不僅會發送給車主，也會發送給司機，因此我

們甚至連第 374章，附屬法例B這一章中關於車輛執照持有人
那部分都要予以處理，所以為何今次會有些修訂。我們可以在

稍後的回覆中再詳細討論，多謝主席。  
  
  
主席：OK，我們稍後更詳細地進行討論。   
  
 易志明議員，你是否有提問？好，易志明議員。   
  
  
易志明議員：有，主席。我有一個相關問題。我記得上次已表

達過。之前因為 “易通行 ”，當局已經收集了一次車主的電子通
訊資料。但是，今次我感到很奇怪，為何又需要重新收集一次

呢？我們都說這是很擾民的。為何不能有一條香港的法例，

讓……為何每次收集一樣東西，就只作單一的用途，而這樣東
西是與整個交通條例有關聯的。不過對不起，下次再做第二樣

事情，當局再要求你們提供多一次。我認為這種做法是非常沒

有效率的。我不知道當局稍後會否在簡介對 follow up事項的回
覆時就此回答一下，因為我們上次有提出過這方面的問題，以

後是否會再做這麼愚蠢的事情呢？是否可以一次過收集後，

讓相關的資訊可以共用呢？  

[012914] 

  
  
主席：麥先生，你想現在回答，還是稍後在討論的時候回答？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主席，感謝易議員的提問。誠如我
們上次所討論，當然在設計新推出的系統時，我們是以便利為

主，要以便民為主。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原本是因為車主需要

繳交隧道費而收集其電子聯絡方式。而今次，用途方面會包括

發出電子告票，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除了車主外，車輛牌

照的持有人也要包括在內。因此，在局方、警方和律政司的商

討中，大家都認為在運作上，第一，正如剛才提到，需要進行

[01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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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法例修訂；第二，在執行時，要給予車輛牌證持有人一

年的時間來續領其車輛牌照，並趁那個機會要求他們提供電

子聯絡方式，因為他們知道所提供的電子聯絡方式最終將用

於發送電子告票。這是一個更為穩妥的做法。我們會爭取時

間，在法例通過後加強宣傳等工作，確保有足夠時間進行宣

傳，然後也收集這些電子聯絡方式。  
  
 我們上次也有討論到，例如在不同政府部門或不同服務之

間，是否可以只需要更改一次地址或提供一次電子聯絡方式，

就已經能夠 “通晒 ”呢？其實，這正是我們在資訊科技辦事
處……他們另外有一個工夫正在做着。第一，他們正在研發 “一
網通辦 ”。其次，他們正在做着一個工夫“授權數據交換
閘 ”。如果使用資科辦的一些手機程式，你可能一次性授權更
改給一個部門的電子聯絡方式等資料。而這些資料就可以通

去其他部門，都已經 “通晒 ”，不需要逐步到處進行修改，這是
現時正在構建中的一個項目。當然，在這個進程中，運輸署和

警方一直都有積極參與，希望能夠協助實現一站式的數據交

換閘。謝謝，主席。  

 

  
  
易志明議員：主席，麥秘書長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舉例來說，

當局現時收集了第一次是為了ETC“易通行 ”。今次又進行又收
集一次是為了送發 “電子牛肉乾 ”。遲一點，運輸署可能又說，
他們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當我們的牌照到期或車輛到期需

要續牌時，他們會通過電子方式通知我們。即是當局又說要收

集一次，因為他們有第三個用途。對此，我感到非常莫名其妙，

不明白當局為何會這樣辦事 (計時器響起 )(上述情況是假設
的 )。如果我已向當局提供了一次電子通訊方式，除非我有所
更改，當局應該可以利用剛才提到的資科辦進行研發的項目。

但是如果我沒有更改，而當局是進行類似的用途的話，就無需

每次都要求我提供一次。當局現時的做法是就每條法例每次

都要求我們提供一次。  

[013247]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易議員，主席，同意的。當然
我們都是以便利為主，所以就剛才易議員提及那些與牌證相

關的服務，我們可以使用相關人士已提供的電子聯絡方式聯

絡他們，我認為這一點是清晰的。但是，像我們這次的情況，

[01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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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聯絡方式的用途變成接收電子告票，而且還牽涉到車輛

牌照持有人，由於相關用途有了轉變，因此我們在商討過後還

是認為現時這一個方法是一個穩妥的方法。但是，我完全同意

易議員的說法，視乎每一宗個案的用途是甚麼，如果可以直接

套用相關資料便這樣做，盡量以便利為主，而不會再收集多一

次。多謝主席。  
  
  
主席：今次也是要重新登記，是嗎？  [013434]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主席，其實不是說為車主添麻煩，
要求車主特地前來重新登記一次，而是到續領車輛牌照的時

候才順便提供電子聯絡方式。正如現時市民續領車輛牌照時

其實每次都要提交地址證明，以便當局確認牌照持有人的地

址有否更改。我們只是趁這個機會一次過收集電子聯絡方式，

而不是說要求車主特地前來進行多一次登記。  

[013436] 

  
  
主席：要求牌照持有人確認可以嗎？要求他確認是否以後使

用這個電子聯絡方式，總好過要求他再提供一次，對嗎？因為

你本身已有資料，他既然來續牌就肯定有資料給你核對，你要

求他核准確認，他便不需要再填寫。我相信易議員是希望盡量

減少他填寫資料的需要。如果需要確認，便待他續牌時要求他

確認一下，剔一剔就 “搞掂 ”，對嗎？你們可否做得到？在法例
上這是否可行？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我們會探討一下這個便利的方法是
否可行。  

 

  
  
主席：好。因為我不想與會朋友留在這裏太久，請最後一位，

謝偉銓議員。  
 

  
  
謝偉銓議員：多謝主席。剛才我都提出過關於可否與 “易通行 ”
互通的問題，而剛才易議員提出那點我也認同。剛剛聽到秘書

長說關於那個問題，資科辦正在研發一個比較全面的解決方

案，令用户提供的資料可以通用。主席，我不知道他們何時可

[01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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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成這方面的工作，這次我想集中問一問，既然現時你說要

收集電子聯絡方式，所收集的資料亦所增加，那麼這次修訂條

例可否反過來做到與 “易通行 ”資料互通呢？反過來，讓他們
可以取用你現時藉此收集到的資料這條條例可否也包含
這一點？主席，我的意思是，長遠來說，當然資科辦所研發的

將會涵蓋很多政府部門在這方面的資料，達到資料互通。但

是，由於未知道資科辦需要多久才能完成相關工作，既然我們

目前有一條條例要修訂，那麼反過來容許 “易通行 ”使用藉此
收集到的資料，這是否可行？  
  
  
主席：請麥先生。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主席，多謝謝議員。其實謝議
員所說的情況與剛才易議員提出的類似因為推行 “易通
行 ”時已經收集了車主的電子聯絡方式，當局是否可以將這些
車主的電子聯絡的方式用來發出電子告票呢？  

[013739] 

  
  
謝偉銓議員：主席，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剛才已經就易議員那

個問題作過解釋。我的問題是反過來看，藉着你這次修訂條例

減少大家重疊的工作。例如這條條例規定在更改資料後須於

72小時內通知運輸署，那麼在相關人士提交資料後，讓 “易通
行 ”那邊可以分享到這些最新的資料數據，這是否可行呢？  

[013810]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明白。   
  
  
主席：稍後我們討論到相關條文時再詳細研究一下，或許到時

再看看在法例上是否真的行不通，好嗎？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主席，我想回應這是可行的，因為
到時車主提交電子聯絡方式時，已經知道他提交的資料既可

以用來接收 “易通行 ”那邊的信息，又可以用來接收電子告票。
在這個情況下，他就更改資料在72小時之內通知運輸署後，最
新的資料便會兩邊通用。  

[013846]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585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589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5926


 

-  33  -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謝偉銓議員：明白。   
  
  
主席：我現時想請與會人士離開會議室。   
  
 吳坤成先生你想作補充，對嗎？請簡短補充，謝謝。   
  
  
順豐車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吳坤成先生：主席，我想再補充一

句。雖然較早前運輸署或警方已多次向我們解釋將來如何執

行電子告票，但業界其實時至今日仍聽不到最重要的那個信

息，正如黎棟國議員和易志明議員所說的一樣。為何我經常強

調要等到電子咪錶和電子司機卡實行後才執行電子告票比較

好呢？因為這樣司機上車後便會即時確認誰在使用這部車。

如果短訊只發給車主而司機收不到的話，我們便釐清不到當

時是誰被抄牌，會因此而產生很多爭拗。  

[013920] 

  
至於日後如何處理繳交罰款的責任，我們車主和司機都是願

意履行的。正如就現時的 “易通行 ”，我們 “做到趴喺度 ”都沒有
意見。但是，問題是剛才方先生說現時正對相關系統進行
很多測試，務求可以幫到業界。我只希望一點而已，就是推行

的時候真真正正能夠做到即時確認，不論是用二維碼還是其

他方法都好。現時 “易通行 ”都有3個確認方法，方先生，對嗎？
你上車開工時拍了卡，確認是你在用車，相關告票便歸你，你

收到短訊，車主又收到短訊就OK，好嗎？  

 

  
  
主席：多謝你的意見，有關部門再去研究，好嗎？我們多謝各

位與會人士出席會議，現在請立法會同事帶他們離開會議室，

謝謝。  

[014034] 

  
 請各位委員留意，就 2024年 1月 19日會議的跟進事項，立
法會文件已有所提及，當局亦有就各位的提問作出跟進及回

應，相關回應亦已載列於議程內。我們現在就上一次會議討論

後須跟進的事項，請當局作出講解。請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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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請鄭女士講解一下。   
  
  
主席：OK，請鄭女士。   
  
  

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2：多謝主席。上一次委員提出
了3項跟進事項，我簡單講解一下。跟進事項 (a)是查詢《條例
草案》第62條修訂《道路交通 (駕駛執照 )規例》(第374B章 )
第 18(1)條，以規定駕駛執照持有人先前向運輸署署長提供的
電子聯絡方式如有改變，必須在72小時內通知署長並請政
府提供過往3年有關這項條文的執法數字。警方在過去3年，即
是分別在 2021年發出了 3張、 2022年發出了 5張和 2023年發出
了一張傳票。  

[014135] 

  
 接下來，跟進事項 (b)提及到署長獲授權可以要求駕駛執
照和各類牌證的持有人及申請人向運輸署提供電子聯絡方

式，以發出電子告票，並請政府當局提供有關權力的法律依據

和詳情。我先就駕駛執照作出回應，即是《道路交通 (駕駛執
照 )規例》 (第 374B章 )，我們在《條例草案》第 62條建議在第
374B章的第 18(1)條加入 “電子聯絡方式 ”的字眼，以要求駕駛
執照和各類牌證的持有人，如其電子聯絡方式或其他個人資

料有變，便必須在72小時內通知署長。而署長在指明的駕駛執
照和各類牌證的申請表中，也會要求申請人提供其電子聯絡

方式，以讓警務處向違反交通規例的駕駛者發出電子定額罰

款通知書。這個做法同樣會套用在車牌方面，即是現行第374E
章的第 5(1)和 (1A)條訂明，署長在申請人申請登記車輛的時
候，會要求車主提供其電子聯絡方式，而車主的電子聯絡方式

或其他資料如有改變，也必須在72小時內通知署長。  

 

  
 跟進事項 (c)查詢政府有何措施防止將來有不法之徒利用
警方所發出有關電子告票的短訊或電郵進行詐騙罪行。剛才

警務處同事已作出詳細解釋，我們會有各方面的防騙措施，包

括將來發出的短訊、電郵通知書並不會包含任何超連結，以防

市民點擊不法之徒偽造的超連結進入一些虛假網站提供個人

資料，這方面是會有保障的。另外，警務署亦會提供一個互動

的語音電話系統，方便市民查詢收到的電郵或短訊通知書是

否由署方發出。警方會就這些措施加大宣傳力度，提醒市民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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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騙案。多謝主席。  
  
  
主席：謝謝。回應到此為止，大家有否補充？如果沒有，我便

請法律顧問發言，因為法律顧問也有一系列的問題向當局提

出。  

 

  
 林振昇議員和黎棟國議員是否就剛才那些回應有提問？

OK，請林振昇議員和黎棟國議員提問。先請林振昇議員。  
 

  
  
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我主要就跟進事項 (a)作出提問。因為
現時相關法例規定駕駛執照持有人的個人聯絡方法如有改變

因為現時未實行電子化，應該是指其地址必須在改變
出現後72小時內通知運輸署署長，否則有機會被罰款2,000元。
我記得在上次會議都有關注過這個問題，並查詢過往有多少

個案。現時當局亦已回答，其實是 “10隻手指數得晒 ”3張
傳票、5張傳票等。  

[014506] 

  
 然而，相關人士是否真的這樣準時通知得到署長呢？我相

信未必如此。我不清楚這幾宗個案的背景，涉案人士是否也違

反了其他條文，有一連串的告票而一併被牽連在內。在一般情

況下，相關人士如只是稍遲了一點，我相信你們亦未必會罰

他。不過，相關條例訂明，駕駛執照持有人如過了72小時才通
知運輸署便確實有機會被罰款2,000元。現時，有些年紀較大
的司機的電郵帳户其實並不是他們自己開立的，要是他們改

了電郵地址，可能都是家人代勞。那麼如果他們改了電郵地址

而沒有通知運輸署，這似乎又很合理。但由於當局已寫進了法

例，他們便有機會被罰款2,000元。  

 

  
 我的問題是，對於合理的辯解，你們過往是如何拿捏的？

我相信你們不會對稍遲了一點的駕駛執照持有人施加罰款

2,000元。這是部分年長車主關注的問題，我提出這個意見而
已。  

 

  
  
主席：你們對這個意見有否回應？如果沒有，我就請黎棟國議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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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棟國議員：多謝主席。我的問題是，現時你們正在修訂《定

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而你們擬在這項條例中加入 “電
子聯絡方式 ”的定義，對嗎？實際上，你們現時手頭上擁有這
些電子聯絡方式，即是所有車主、駕駛執照持有人的電子聯絡

方式並不是在《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裏收集得來的，
而是在《道路交通條例》那裏取得的，而《道路交通條例》時

至今日仍未有相關定義。你們將會藉着《條例草案》把相關定

義加進《道路交通條例》，那麼兩者之間將如何銜接呢？我舉

個例，《條例草案》第8條提及到《定額罰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
例》新訂的第 15(4)(b)條你們是這樣寫的盡快透過經
登記電子聯絡方式將 “電子牛肉乾 ”發送給相關人士。你沒有
在這裏為 “登記電子聯絡方式 ”作出定義。你的登記電子聯絡
方式在修訂《道路交通條例》的部分中有所提及，但只涉及新

訂的第63A條，該條文是針對一些交通意外情況。因此，我剛
才提出的問題是關於兩者之間如何銜接。只有在兩條法律得

到銜接的情況下，你才可以 “掹 ”那些東西過來用。如果無法銜
接，則不可以 “掹 ”那些東西過來用。所以，我想問一下，你們
有否考慮過這個問題？如果有，你們是以甚麼形式來解決這

個問題？正如易志明議員剛才所說，你們是否能夠一次性收

集資料，然後在相關情況下都能使用呢？你們是否能夠做到

這一點？如果你們做到這一點，那就沒有問題。但現時你們的

做法似乎是碎片化的，在某一個條文下，你們就獲授權拿取一

些東西，你們拿取的東西就在那裏，其他就不是。  

[014709] 

  
 再舉個例子，關於我們提到的 “易通行 ”方面，據我的理解，
《道路交通條例》的附例訂明，運輸署署長或其代理人有權制

定一些申請表格，要求申請者填寫。因此，申請表格上有一項

要求申請者提供一個電子郵箱作為通訊資料，僅此而已。然

而，當局並沒有說明收集這些資料的目的是甚麼，就只是收集

這些資料而已。那麼，當局日後如何能將收集到的資料用於現

時的定額罰款方面呢？這是否會產生一個法律上的真空？這

是我關心的問題，主席。  

 

  
  
主席：麥先生，有沒有回應？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主席，我請律政司的同事補充，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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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主席：律政司的代表，勵先生。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多謝主席，亦多謝剛才議員的提問。其

實，關於該電子聯絡方式，現行第374E章的附例已經有一個定
義。我們現時的修訂只是將現行第 374E章的這個定義搬到主
體條例第374章中而已，然後將其裏面的意思擴充，以更清楚
地說明其含義而已。  

[015039] 

  
 至於第二個問題，涉及到經登記的電子聯絡方式。如果看

回《條例草案》第3條，該條文是修訂了第237章 ...... 
 

  
  
黎棟國議員：不好意思，是第幾條？我聽不到。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是第3條，《條例草案》第3條。   
  
  
黎棟國議員：是。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條例草案》第3條是修訂了第237章第
2條，當中加入了一個新的定義，即 “經登記電子聯絡方式 ”，
內容是說， “就某人而言，指該人的電子聯絡方式，而該聯絡
方式已按照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章 )訂立的規例，提
供予署長 ”。這個定義其實是作為一個橋樑，正如剛才議員提
及的一個橋樑，將電子告票的經登記電子聯絡方式和第374章
下的附例中提供的電子聯絡方式連接起來。  

 

  
  
黎棟國議員：主席，可否請律政司說說，是藍紙草案哪一頁？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藍紙草案第3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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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3898。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是。   
  
  
主席：C3898。   
  
  
黎棟國議員：3898是嗎？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是。   
  
  
黎棟國議員：OK，明白。   
  
  
主席：OK，已經很順利地進入逐條審議的階段。我諮詢了法
律顧問，法律顧問剛才表示，會在我們討論到哪一條時再表達

意見，這樣可以嗎？  

[015239] 

  
 接着餘下來的時間，我們還有10分鐘，不如我們先逐條審
議一兩條，好嗎？請鄭小姐協助我們進行逐條審議。  

 

  
  
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2：多謝主席。詳題，《2023年電
子執行交通法例 ...... 

[015314] 

  
  
主席：謝偉銓議員。   
  
  
謝偉銓議員：主席，在逐條審議前，可否請政府提交一些資

料？  
[015322] 

  
  
主席：好。   
  
  
謝偉銓議員：因為我比較關注的是，當然，我們推行電子化的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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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希望減省人手，同時增加效率。在這方面，當局有否量

化其實這樣做可以節省多少人力和金錢呢？當然，最初的時

候，電子和實體基本上是並行的，我不知道此舉是否能夠節省

成本，抑或反而增加了開支。在這方面，大家都想有所了解。

另外，當局計劃在今年內逐步推行這項電子化措施。我們希望

不會因為電子化措施的實施而令我們在實質上用多了人和花

多了錢。就這方面，當局可否在會議後向我們補充這些資料？

謝謝。  
  
  
主席：或者在會議後，當局提供有關資料，包括預計會增加多

少人力成本和增加多少金錢的投放，以及預計最終會否減少

人力成本，可以嗎？麥先生。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主席，多謝謝議員。我們可以
再提供更多詳細的資料。我手上也有一份資料，根據該資料，

如果到 2024-2025年度起全面投入服務，我們預計每年可節省
2.47億元的開支，當中包括可以變現的節省款額。這些款額有
部分是來自於節省處理紙本罰款通知書所需的人手 (紙本通知
書需要人手在後勤進行輸入 )。屆時，我們停止印刷紙本通知
書，這樣不僅節省費用，也提升了運作效率。此外，紙本通知

書所需的儲存地方日後也將不再需要，這方面理論上也可以

得到節省的額度。謝謝主席。  

[015438] 

  
  
主席：好。   
  
  
謝偉銓議員：如果同時實行電子和實體方式會增加費用，那麼

會增加多少費用呢？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我們再補充這方面的資料。   
  
  
主席：如果你們有這方面的資料，請你們補充一下，好嗎？OK。
還有提問嗎？如果沒有，我們繼續進行逐條審議，好嗎？麻煩

鄭小姐。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6878


 

-  40  -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2：多謝主席。我繼續。《2023年
電子執行交通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定額罰
款 (交通違例事項 )條例》、《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道路
交通條例》及它們的附屬法例，以在不改變有關罰則水平的前

提下，利便透過電子方式，對某些違例事項及交通罪行執法，

以及透過電子方式，提供和要求提供關乎交通罪行或意外的

資料；賦權警務處處長指明根據該等條例發出的某些通知書

的格式；訂明該等通知書須載有的資料；對某些條文作適應化

的修改，以令該等條文符合《基本法》以及香港作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並作出相關及雜項修訂。  

[015550] 

  
 本條例草案共有68條條次，主要分成9個部分。   
  
 草案第1條是簡稱及生效日期。草案第1(1)條訂明《條例草
案》的簡稱。第1(2)條訂明相關條文的生效日期，訂明如《條
例草案》獲得通過，條文會自運輸及物流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

定的日期起實施。  

 

  
 草案第 2條是修訂成文法則，介紹草案現修訂第 2至第 9部
所指的成文法，修訂方式會列於相關各部。  

 

  
 草案第3條，標明文本的0002頁，藍紙草案C3898、3900頁，
我們建議在第237章第2條加入6個新釋義，包括定額罰款通知
書 ...... 

 

  
  
主席：鄭小姐。   
  
  
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2： ......是。   
  
  
主席：等一等。有兩位議員要提問。黎棟國議員和謝偉銓議員。

請黎棟國議員。  
 

  
  
黎棟國議員：主席，關於草案第1(2)條所訂的生效日期，你們 [015751]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6950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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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考慮過由於這份文件這麼厚，提供一些彈性容許分開幾

段時間生效呢？你們有否考慮過有否這種需要呢？因為現在

似乎只是一次過，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我恐怕這樣可能會出

現像垃圾徵費那樣的情況，因為這項措施也會帶來很大的影

響。你們有否考慮過這方面？  
  
  
主席：是否需要分段？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 3：多謝主席，多謝黎議員。《條例草
案》的篇幅是比較厚的，但當中有不少條文 (我們繼續進行逐
條審議時就會發覺 )只是對現行條例中不清晰的條文很長
和沒有分細段，令用家難以查閱進行重寫而已，當中並沒
有更改現時的做法。雖然《條例草案》的篇幅很厚，但當中不

少內容都是關於重寫現行條文，並加入有關電子聯絡方式、發

送電子告票等新條文，這是第一點。  

[015829] 

  
 第二，我們暫時認為，這項條例在推行時可以一次性整全

地推行。但黎議員或其他議員可能會考慮，會否分階段推行。

其實，最重要的是，《條例草案》是沒有取消現行發出紙本告

票的安排。因此，這項條例在推行後，紙本和電子版本告票都

可以使用，然後警察同事在執法時就會使用合適的方式。正如

警察同事所說，可以分階段推行，慢慢地讓市民適應。因此，

暫時我看到的是，如《條例草案》獲通的話，應該可以一次性

整全地推行《條例草案》。多謝主席。  

 

  
  
主席：接着請謝偉銓議員，然後我們會結束會議，好嗎？謝偉

銓議員。  
 

  
  
謝偉銓議員：主席，我其實是因為她剛剛提到了《條例草案》

標明修訂文本 0002頁的釋義部分，我只是想問一下該處的內
容而已，因為政府剛剛提到 .....我其實想跟進這部分。  

[020002] 

  
  
主席：OK。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7109
https://webcast.legco.gov.hk/public/zh-HK?meetingid=M24030009&start=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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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偉銓議員：謝謝。   
  
  
主席：由於我們的時間差不多，而且逐條審議的工作剛剛開

始，所以我們可以下次繼續，好嗎？會議時間，我會再通知大

家。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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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列編碼收看

相關會議部分



		主席：我們現在夠鐘又夠法定人數。歡迎各位委員出席今日的會議。

		[000441]



		

		



			接下來，第I項議程是“與團體代表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我們原定在2024年2月23日的會議改在今日舉行，聽取公眾就《2023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發表意見。今日一共有11位團體代表前來表達意見，截至今日為止，法案委員會共收到4份意見書，並已載列於議程內。

		



		

		



			現在邀請官員、團體代表以及個別人士進入會議室。團體代表請過來這邊就座。請秘書幫忙請團體代表進入會議室。

		



		

		



			歡迎各位團體代表以及個別人士進入會議室。大家請就座。

		



		

		



		[bookmark: _Hlk160550212]	請各位留意在桌子上的“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出席會議或在公眾席旁聽會議的公眾人士須知”中的各項保安措施。此外，請出席團體或個人代表留意，各位的發言及意見書均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保護及豁免。由於時間所限，如果各位團體已準備好，我會請大家輪流發言，每位有3分鐘發言時間。請各位團體代表盡量精簡，當鐘聲響起時，請停止發言。為方便進行即時傳譯，請各位發言時盡量不要中英夾雜，如以中文發言便全部用中文，好嗎？如果團體代表可以的話，我現時請大家開始發言。

		



		

		



			第一位是李文傑先生，3分鐘時間。

		



		

		



		

		



		李文傑先生：謝謝主席。關於電子執行交通法例，我知道內地交管有一個系統手機Apps。我們未來科技日新月異，如果有這樣的系統或類似的系統，當執法人員發現有違例泊車的情況時，除了透過手機發送短訊外，會否還有這類電子Apps可以讓涉事人即時收到相關資訊呢？以及可否在網上或手機平台上繳交罰款呢？因為我認為未來以科技主導，這樣做會大大幫助警方在交通黑點執法，也可以減少道路擠塞。例如，我們明知一些新的屋苑會出現違例泊車的情況。當車輛違例停泊並“頂住”轉彎位或阻礙大型巴士通行時，我們便需要出動警方。在這種情況下，希望司機被抄牌後能即時收到短訊，以便盡快將車輛駛走，避免再阻礙第二架巴士、第三架巴士行駛。警方會否研究一個新的Apps，可以即時通知司機他們已經被抄牌，並要求他們在未來一至兩個小時或半小時內把車輛駛走，否則就會不斷加罰？謝謝。

		[000744]



		

		



		

		



		主席：謝謝。請下一位，張志鈞先生。

		



		

		



		

		



		張志鈞先生：謝謝主席。電子告票事在必行，這是社會潮流，我們是支持的。本人有以下幾點意見，希望在執行電子告票時能夠做到。

		[000922]



		

		



			系統設計方面，希望不僅每位被抄牌的車主一定會收到信息外，還希望登記司機或管理人(如有的話)其中一方也能同時收到相關信息。上次警方在觀塘向我們作介紹時，提到有一個給我們司機或管理人進行登記的App。在實施的初期，我希望當局能在車頭放一張“紙仔”，讓司機可以習慣一下。

		



		

		



			第三點，在信息方面，希望能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方便司機一旦對被抄牌有異議，就可以即時跟進，例如拍照、搜集證據等。因為如果司機在駕車離開現場後才收到通知已被票控的話，便很難搜集到涉事位置的證據。我本人曾兩次被警察抄錯牌。我們的士行業的司機流動性比較大，司機未必刻意“走數”。如果司機離職，而車主在一個月或半個月後才收到通知，可能未必能找到負責的司機。

		



		

		



			第四點，現時有很多垃圾信息，多到不得了，令人根本不想查看。因此，告票信息的設計是否可以特別一些？例如，有顏色或增加字體的大小，或附加一些特別提示和重要信息等。告票信息的標誌或許應該讓車主和司機在未打開前便知道這是電子告票。告票信息的標誌最好是註冊專用，以防止被人冒認。這樣就不會被人模仿，那就最好了。

		



		

		



			我的發言到此為止。多謝。

		



		

		



		

		



		主席：謝謝張先生。

		



		

		



			接下來請譚志達先生。

		



		

		



		

		



		譚志達先生：主席、各位，大家好。我也贊成推行和執行電子告票，這不僅有利於環境保護，還為政府和車主之間的聯繫溝通打開新的渠道。暫時來說，電子告票執行時將會與傳統告票雙軌並行。我認為，現時傳統告票有一點是電子告票暫時未能媲美的，是甚麼呢？就是傳統告票具有一個警示作用。其實，現時將傳統告票固定在車頭的做法具有警示作用，讓其他車輛的司機看到，知道這裏不可以亂來，不能亂泊車。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警示作用。同時，也可以讓一般公眾人士看到這裏不是一個法外之地，不要做一些肆意妄為的事情，因為這裏有警方巡邏執法。

		[001140]



		

		



			因此，我有一點建議將來可以大幅縮減現時傳統告票的尺寸，或者可以如張先生所說，在車頭插一張“紙仔”，表示該車輛已被抄牌。司機如有需要，可以根據政府提供的渠道上網查閱被抄牌的紀錄。這樣也可以讓公眾人士看到有人違法時會有人執法，這對治安可能會有很大的正面影響。另外，在繳費方面，希望可以與現時的“易通行”聯繫起來，因為現時“易通行”的實行情況比較理想，大眾司機都已經適應了，而繳費流程也很方便，所以希望可以增加這個繳款方法。

		



		

		



			我的發言到此為止。謝謝。

		



		

		



		

		



		主席：謝謝譚先生。

		



		

		



			接下來請吳坤成先生。

		



		

		



		

		



		順豐車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吳坤成先生：主席、各位議員，在未有合適配套的情況下，本會反對推行電子告票。首先，我想指出，出租車行業，尤其是的士業，現正面對香港嚴重的泊車位不足問題。吃一頓飯、上個洗手間，可能只在短短幾分鐘的時間內，就會被抄牌。

		[001406]



		

		



			大家要知道，現時抄牌的情況究竟嚴峻到甚麼程度呢？有時一輛警車會帶着3個人，分別包圍在“頭、中、尾”的位置進行抄牌。有些地方在一天內可以進行抄牌三至四次。前線司機面對泊車位不足，想上個洗先間但在這情況下可能出來便被抄了牌，因而與車主發生爭拗。將來會有非常多問題發生，為甚麼呢？第一，現在抄了牌後，會有一張實體告票，證明司機已被抄了牌。但是，在現時的科技和配套下，如果只是發送一個短訊給車主，而司機收不到短訊的話，這往往會引起雙方的爭拗到底是抄了牌還是未抄呢？要是抄了牌，現時當局將相關責任放在車主身上，車主需要查閱那張告票，所牽涉的費用不是“易通行”的二三十元，而是320元。如果忘記繳交告票罰款，則變成1,080元。

		



		

		



			我想問的是，雖然我們希望追上科技，但是否總是要把車主置於對立面呢？車主本身年紀較大，查看手機時往往不夠清晰，很多時候他們看到很多文字正如另外有業界代表所說，他們如何理解這些短訊的具體內容呢？雖然交通部經常強調會“雙腿而行”會做兩手準備，“照舊行住先”，但是我認為，在現時的士行業的電子咪錶和電子司機證未能配合下，司機上車後被抄了牌卻未能同時收到信息，將來便會產生很大問題。

		



		

		



			第二，現時“易通行”有一個QR code可以讓司機上車download以方便他們繳費。如果車主同時經其手機收到相關短訊，在抄牌後與司機同步收到通知，我相信這樣做會讓大家覺得比較公平一點，不會經常因是否已被抄牌而發生爭執我說服了阿Sir，他說不抄我的牌，為何轉個頭又抄了我的牌呢？那麼說得難聽一點，車主便經常被置於對立面，經常做“衰人”，對嗎？我有個問題，在此直接地說出來：雖然事實上我們很想配合科技，但是政府想推行任何政策前，必須實際看到我們業界的情況能夠改善甚至配合得到才執行，否則我們的士業界(出租車行業)會因為面對很多不同司機和替工的問題而產生非常嚴重的爭拗，問題會非常大。 

		



		

		



			主席，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

		



		

		



		

		



		主席：謝謝(計時器響起)吳坤成先生。

		



		

		



			接下來請葉國華先生。

		



		

		



		

		



		[bookmark: _Hlk160620673]宏豐車行管理有限公司葉國華先生：多謝主席。我相信電子告票是事在必行的，但為何電子告票的費用不能用者自付，而需要轉嫁給其他人，或者需要其他人幫忙尋找犯法者呢？希望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解決到“誰違例就票告誰”的問題如剛才有同業代表提出，參照“易通行”的做法。我今天才剛收到早前在紅隧所犯的違例事項通知書，仍未繳交罰款，至今時隔足足半年。假設半年後我才收到告票的話，便需要繳付共1,080元的罰款。政府部門之間有否甚麼溝通方法，可以釐清誰駕車就票控告呢？我的發言到此為止。謝謝。

		[001710]



		

		



		

		



		主席：謝謝葉國華先生。

		



		

		



			接下來請郭若衡先生。

		



		

		



		

		



		捷達快運有限公司郭若衡先生：謝謝主席。我認為，第一，電子告票可以達到環保效果，減少一些廢紙。根據政府上個月公布的數字，去年警方共進行了300萬宗檢控，即是說，平均每日有1萬名司機被檢控，遂有1萬張“牛肉乾”，繼而在21日後車主會收到通知，也有信封、信紙等。改用電子方式後，就可以免除了郵寄成本。如果電子告票系統運作正常，就可以很準確地通知誰被檢控，同時車主也會收到通知，這是好事。

		[001816]



		

		



		[bookmark: _Hlk160618706]	但是，我們都要考慮一下當中的弊處。一旦沒有“牛肉乾”固定於車輛水撥下，被檢控的司機便可能因為種種原因，例如網絡問題，而錯失了這個資訊，正如較早前其他人所說那樣。通常司機看到一張“牛肉乾”便會立刻開車離開，但是如果司機看不到，會否累積了兩三張甚至乎5張“牛肉乾”他仍不知道？這樣會對前線司機造成很大壓力。

		



		

		



			另外，年長人士使用電子方式的難度會比較高，因為他們通常只習慣使用手機查看即時短訊。如果要處理繳費等繁複的操作，還需要把銀行資料、信用卡資料等加進去，這是否會為不法之徒提供機會，利用假冒的信息網站來騙取這些不太熟悉資訊科技的人士的資料呢？對於我們商用車來說，這樣會增加營運成本，因為車主很大機會不是司機本人。以往有“牛肉乾”固定在擋風玻璃上，司機接到“牛肉乾”後可以馬上拿去繳交罰款，事情便完結了。但如果沒有了這樣東西，行政費用會大大增加。

		



		

		



			目前，我們看到的疑慮比好處多，希望有關當局提供一個適應期，在這期間同時實行傳統的紙本方式和電子方式。同時，我們也希望有關當局能夠多作宣傳，多謝各位。

		



		

		



		

		



		主席：謝謝郭若衡先生，接下來是周國强先生。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有限公司理事長周國强先生：多謝主席。剛才各位不同的運輸界代表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而作為士業界的代表，我都想讓政府參考一下一些資料。較早前運輸署推出“易通行”時，大家都注意到的士和小巴業的大部分車輛都是租給司機的，甚至有些車輛是租給兩個或三個司機，而車主親自駕駛亦……其實有幾千個司機已委託了我們代為管理。一些車主甚至在外國生活或在內地居住，因而有可能無法收到有關信息。而現時“易通行”亦累積了一些關於收不到信息的數字。

		[002114]



		

		



			我明白，政府推行這些電子化措施必定是事在必行的，但是在推行前，我希望運輸署和局方參考現時“易通行”在我們的士和小巴業中所出現的狀況，就是大家未能成功繳費的情況比目皆是。雖然相關數字降低了，但現時仍有6%至7%那麼多。如果司機收不到實體的告票，就有機會抵賴說他們收不到告票。如果有罰款未繳付，而車主又沒有收到相關信息(特別是他們在外國收不到信息)，他們可能會聲稱未有提供資料予他們，這便會產生爭拗。當他們拒絕繳付罰款時，作為管理者的我們就會夾在他們兩者之間成為“夾心人”，這會使我們更加辛苦、更加“頭痛”。

		



		

		



			希望政府在推行方面，參考一下大家現時所看到的種種問題。在這段期間，或許大家就如何讓實體告票和電子告票可以在的士和小巴業中並存，再與業界多作溝通，將問題解決，才是最基本。如果像“易通行”般在霎時間推出，我認為在的士和小巴業中產生的問題，或所引起的爭議是不會減少的。希望署方和局方，以及主席和議員多加研究，替我們業界發聲，多謝。

		



		

		



		

		



		主席：謝謝周先生。接下來我會請政府代表作統一回應，繼而會請委員提問。如果委員有需要就此事宜提問，可以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002326]



		

		



			我先請政府的麥先生統一回應一下，好嗎？謝謝。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謝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也多謝各位業界和公眾朋友對《2023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關心並提供意見。我先作出回應，接着如果警察同事有補充，請作補充。

		[002348]



		

		



			首先，多謝業界的朋友。其實一直以來，我們局方和警察同事都有與業界保持溝通，甚至在較早的階段，就像剛才與會的朋友提到那樣，我們曾與業界舉行會議，商討如何協助運輸業界更容易地適應電子告票的安排。誠如剛才有與會者提到，為了配合香港運輸業界的運作，按照法例，電子和現有的紙本違例泊車告票都是發給車主的。然而，我們明白業界在運作上，有時候是由司機負責繳交罰款。警方會開發一個系統，讓車主在該系統設立一個帳户，然後可以指定其他司機或其公司的管理人透過該帳户同一時間收到電子告票，以便他們就能直接處理有關告票。例如，當相關司機看到電子告票時，便可立即處理該張告票。另外，我們也會推出一個二維碼，即QR code，這是類似現時“易通行”的做法。司機在開始當更上班時掃描該二維碼，便能收到在他們當班期間發出的電子告票，讓他們也能夠處理這些告票。

		



		

		



			另外，剛才有業界朋友擔心，是否會因為沒有看到實體告票，或由於網絡問題而收不到電子告票，以致重複收到多張告票。我們現時的計劃是，利用手機短訊或電郵形式發出告票的信息。手機短訊只要在網絡範圍內就可以接收到，未必需要使用數據。即使使用的電話並非智能電話也能收到短訊。這樣的安排是希望盡量以最簡易的方法將電子告票的信息傳送到相關人士的手機。在設計上，我們亦預計會在電子告票發出後，目標是在幾分鐘內，相關信息便已傳送到對方手機。這樣我們便能讓涉事司機或車主更快知道有告票。正如剛才有與會者提到，是否會讓司機或車主快點知道原來有電子告票，接着相關司機或車主便可以把車駛開，從而減少擠塞情況呢？我們其實都希望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當然，也有與會的朋友提到，有些長者司機會否未能適應呢？所以，誠如業界代表所了解，在開始時，警方會先試行電子告票。我們現時發出告票時，第一張發出的是表格1，例如在違例泊車時先發出表格1，過了一個指定日期後如涉事人仍未繳交罰款，我們就會發出表格2。我們會在推行初期先將表格1電子化，但與此同時，警察也會將一張紙本副本固定在車輛擋風玻璃上，讓司機可以漸漸地、慢慢地適應有關做法。

		



		

		



			第二點，我提到在發出表格1後，如果當事人沒有繳交罰款，當局便會發出表格2。在電子告票推行初期，我們都會先採用紙本的表格2，並郵寄到相關司機或車主的登記地址。這樣便有一個紙本告票作為後補，提醒司機有一張告票的罰款仍未繳交。另外，關於電子告票的資訊，我們就表格1發出的短訊會很簡便，當中會有一個告票號碼，也會有違例時間等。剛才有與會者提到，如將來必須在網上繳交罰款，有些長者司機未必能容易適應。但事實上，用回現時的繳款方法就可以。收到手機短訊時，當中已包含電子告票號碼，然後可以使用現有的方法，例如透過提款機轉帳或使用支票進行繳款都可以。當然，我們另外也會新增電子繳款功能。警方會研發一個電子系統，車主或司機登入該系統後，他們的帳户內將有繳款的連結，讓他們可以使用“轉數快”等電子繳費方式進行繳款。所以，無論是傳統的付款方法還是新增的電子繳費方法，兩者會同時並存。

		



		

		



			當然，我們在開始時所做的宣傳工作將會充分地進行。除了向車主和司機介紹有關安排和做法外，亦會繼續與業界朋友保持聯絡，以宣傳相關安排。主席，我的回應大致上到此為止，但我想請警察同事看看是否有一些內容我遺漏了，或者他們想作出更詳細的補充，謝謝主席。

		



		

		



		

		



		主席：請問哪一位補充？丘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多謝主席，多謝今日出席聽證會的業界朋友和個別人士，我們已聽到你們的意見。其實，我們曾與部分業界代表接觸，向你們解釋在構建我們的專屬網站和修訂法例後，推動“電子牛肉乾”的安排。同時，我們也在聽取你們的意見，以確保在需要進行改動時，能避免令你們的日常運作中受到太大的困擾；反而為你們帶來一些不同的方便。

		[003032]



		

		



		[bookmark: _Hlk161326155]	剛才聽到很多朋友擔憂出租車司機和車主可能對“牛肉乾”的知悉會出現一些問題。或許我可以再說明得清楚一點。剛才麥先生也有提到，在我們推行初期，將會有實體和電子版的告票。然而，電子版的告票需要等待所有登記車主向運輸署提供電子聯絡方式後才能推行，預計需時大概一年多。我們在獲得所有登記車主的電子聯絡方式後，我們才能同時發出實體和電子版的告票。

		



		

		



			換句話說，在我們實施初期，仍會有實體告票固定於車輛上，司機仍然會收到。假設過了幾個月，車主已向運輸署提供了電子聯絡方式，而我們亦已得悉的話，我們可以向車主發送一個電子通知。如果車主已經慣常把車輛出租給3至4位司機，可以定期讓一個代理人得悉及處理有關駕駛車輛時間所發生的交通違例事項。換句話說，一旦實體告票發出，電子告票可以同時發送給車主和在該一更駕駛出租車輛的司機。

		



		

		



			此外，可能一更不只有一位司機，也可能有一位司機只駕駛半更。我們已聽到業界和議員的建議，將安排一個QR code，讓司機在出更時scan這個QR code，便可以access到相關車輛的違例資料。這樣，當我們發出電子告票時，司機也可以收到。換言之，將會有雙重提醒，除了司機會知道之外，車主也會知道。換句話說，除了現時的實體告票外，會給有關車主和駕駛者或司機多一重提醒。

		



		

		



			另外，剛才大家也提到釐定法律責任的問題，可能大家需要特別留意的是，以違例泊車為例，責任在於車主。然而，對於行進間的違例情況，例如衝紅燈、超速等，大家都知道這些不是車主的責任，而是違反法例的司機(駕駛者)的責任。對於不同違例事項或罪行，在法例上釐定責任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我們在舉證或追究誰要負擔法律責任時，一定要比較精準。因此，在有關電子告票的條例生效後，我們會設有專屬的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式。

		



		

		



			最後，我想給大家一點保證。正如剛才所提到，有很多搵食車司機現時可能收到許多不同的短訊或電郵，對於訊息真假難以分辨的問題感到困擾。我們已聽到許多意見，並且我們警務處在防騙工作已做了很多工夫，對這方面也特別謹慎。因此，我們日後發出的資訊，例如電話短訊或電郵通知，是不會包含超連結的，這是第一點。第二，最近大家也留意到，並可能已經開始收到由銀行發出來的短訊開頭已加上了“#”號，這代表個別銀行已經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提交了申請，以助確定所發出的短訊都已經過本地認證，而並非由虛假的單位發出。而我們亦已經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提出申請，將來我們發出的短訊亦會有這方面的認證，希望收到信息的人更能辨別相關短訊的真偽，這是第二點。第三，我們也有一個語音電話系統，供有疑問的市民查核他們所收到的資訊的真假。所以，其實我們已在多方面下了工夫。

		



		

		



			日後，我們很樂意在適當的時間跟大家所屬的業界再詳細解釋一些細節上的安排，令你們在各方面的疑問得到全面的解答。多謝主席。

		



		

		



		

		



		主席：謝謝。接下來我會請委員作出提問和表達意見。我先讀出發言次序：謝偉銓議員、林振昇議員、陳紹雄議員、黎棟國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請大家發言，每人有4分鐘的時間。先請謝偉銓議員。

		[003629]



		

		



		

		



		謝偉銓議員：多謝主席。首先很感謝各位出席今日的會議，就《條例草案》提交意見。主席，就電子化而言，我收到的信息基本上是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趨勢，難以避免，亦會帶來不少好處。根據與會者的發言以及我們收到的信息和書面意見，業界普遍擔心政府推行電子化時會出現系統方面的問題，正如剛才葉國華先生提到罰款通知要6個月才能收到。在系統方面，我希望政府不要有太多“甩漏”。簡單來說，大家都擔心會否給不法之徒乘機“搞搞震”。大家對這些防範措施都感到擔心，希望政府在這方面會做得好一點，否則整件事就會變成“一煲粥被一粒老鼠屎弄壞”，令大家對政府在這方面的信任度大減。

		[003651]



		

		



			另外，我個人對電子化是支持的，而政府有時候斬件式推行電子化也是沒有辦法的，有時是難以一次過推行。其他城市包括內地城市的電子化執法比較全面，但香港有與其他城市不同的問題，因此分階段推行電子執法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然而，我希望政府能將主要的配套納入考慮，例如剛才提到的士泊車位不足問題。我在最近一年多以來發覺很多指定供的士使用、在路旁的泊車位被其他私家車違規佔用。這些泊車位已經少，被私家車佔用後更加足襟見肘。主席，這類泊車位已經沒有多少個，或不足夠，還要被人霸佔。不過，他們在這方面都是有理由的。就這方面，政府有否計劃增加泊車位，尤其是供營業車使用的泊車位。

		



		

		



			第二，之前提及過，當局考慮不使用“易通行”收集電子聯絡方式，有否評估這方面的難度？在推行方面就很簡單，因為這方面的資料已齊備。很多時候，營業車司機會擔心在推行電子化後會不斷被抄牌，罰則很多。其實要配合電子化，可以減少禁區的數量。舉例來說，內地都有些地方已經容許車輛在特定時間內上落客的，例如5分鐘，而較早前某些地方容許上落客的時間僅為3分鐘，後來因為3分鐘不足以應付老人家或輪椅使用者的需要才延長至5分鐘，這種做法是否可以加快執行進度呢？即是少一點禁區，但是在那些阻礙交通的黑點嚴格執法。在配合方面，我覺得(計時器響起) 主席，讓我說完這一句，我認為對業界，尤其是職業司機和商用車，這是合理的平衡。我明白，守法是必須的，大家不應該造成交通不便，但同時也要方便營業司機，方便市民上落。謝謝主席。

		



		

		



		

		



		主席：我請麥先生對增加泊車位等問題作簡短回應，好嗎？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主席，多謝謝議員。首先，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做好配套，以便業界和市民可以適應和使用這個電子告票系統。我們剛才在第一輪回應與會朋友的意見時都有提過這一點。當然，我們在研發這個系統的過程中，跟資訊科技辦事處一直保持聯絡，在他們的參與和協助下，確保這個系統在推出之前通過不同的測試，例如壓力、處理量等的測試，這些我們都會做好。

		[004126]



		

		



			第二，最重要的是從用家的角度出發，所以為何我們會與業界朋友進行溝通，以前有溝通，亦會繼續溝通，以了解更多業界的看法，然後作出回應，好讓我們研發出來的系統更便利使用。當然，我們也非常關注防騙的問題，剛才警察代表丘先生已經講解過我們在防騙方面所下的工夫。至於泊位方面，當然政府會優先處理商用車的泊位問題。其實，我們有一個計劃，包括短期至中長期的方法，希望增加商用車泊車位。其中一些例子是在路旁地點劃設夜間泊車位，以及將天橋底等地方加以利用，也在一些短期租約的停車場條款中明確寫明必須提供商用車泊車位。我們亦於2021年修訂了《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要求將新發展項目內的商用車泊車位比例提高。隨着相關新項目陸逐落成，我們希望商用車泊車位也會繼續增加。

		



		

		



			另外，我們有時也會前來立法會出席事務委員會會議或申請撥款以興建一些公眾停車場。我們也會推出一些公眾停車場，當中亦包括商用車泊車位。主席，我們的方向是希望能提供足夠的泊車位。至於……

		



		

		



		

		



		主席：麥先生，請簡短回應，因為已超時了。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好。最後，看看我的同事對禁區方面的問題有否補充。

		



		

		



		

		



		主席：關於禁區的問題，請問哪位同事補充？請運輸署的鄭君能先生。

		



		

		



		

		



		運輸署總工程師(策略研究)：我簡單講一講，現時我們一般會在路口及彎位劃雙黃線，目的主要是避免車輛停在路口或彎位時會影響到駕駛者的視線。就的士上落客方面，我們有另一款線叫單黃線，而現時某些劃有單黃線的地方其實是准許的士上落客的，不會因此違反規例的。全香港有很多這類單黃線，可方便的士業界營業，同時亦防止的士以外的車輛在這些單黃線禁區上落客貨，我們務求在當中取得一個平衡。我們會一直按照這個方向去做，盡量在一些與車流無關但與安全有關的地方劃設雙黃線，以禁止停車。至於與安全無關但與車流有關的路段，我們會因應車流的情況決定是否應該在該路段劃設單黃線以限制太多的上落客貨。當然，在車流不多的地方，我們盡量不會劃設這些黃線阻止上落客貨。

		[004443]



		

		



		

		



		主席：謝謝。接下來請林振昇議員。

		



		

		



		

		



		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也多謝各位運輸業界的朋友抽空前來立法會表達意見，我相信你們的意見對落實、推行或改善《條例草案》都有幫助。聽完大家的意見後，我有3個問題想再了解一下。第一，剛才有與會者提到擔心相關電郵會掉進垃圾電郵郵箱，可否多加一點識別呢？這方面當局有甚麼回應？在進行系統測試時，是否可以確定絕大部分電郵不會掉進垃圾電郵郵箱，甚至沒有機會掉進去。這是第一個問題。

		[004603]



		

		



			第二，有與會者說擔心會發生在短時間內被抄三四次牌而又收不到短訊的情況。雖然剛才政府當局說不一定要在可上網的地方才收到短訊，因為在手機通話OK的地方基本上都可以收到短訊。然而，有一些情況當然，我相信吳先生的意思不是說在同一位置違例泊車了兩日，那麼被抄三四次牌也沒有辦法有一些司機可能只是停泊了一個小時或大半個小時，但因為他們可能正在講電話(其實他們收到短訊)或其他原因而沒有看到有關短訊。在這個情況下，即是在很短的時間內，例如一小時或大半個小時內，有否機會被抄牌三四次呢？我相信很多司機都關注這個情況。

		



		

		



			第三，我們收到一些書面意見，例如香港運輸物流業工會聯會希望當局可以多作宣傳，包括在港鐵站擺設攤位向職業司機宣傳一下。我知道當局早前在宣傳“易通行”時曾在港鐵站擺設攤位。可否再用這個方法進行宣傳呢？特別是將來你們可能會要求司機登記警方的系統，因為通過該系統可以查閱到是否有罰款甚至扣分等。此外，你們也要收集司機的電子聯絡方式，如果這些電子聯絡方式可以容易收集到，就不需要等到司機續領駕駛執照時才提交，這樣會否好一點？3方面的問題，多謝主席。

		



		

		



		

		



		主席：謝謝，麥先生。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謝謝主席，也謝謝林議員。首先，我們會確保駕駛者或者車主提供的電子聯絡方式(可能是電郵或手機號碼)真的能夠傳遞到我們發送給他們的電子告票。具體情況是，當車主或駕駛執照持有人在運輸署登記他們的電郵地址或手機號碼時，我們會先發送一個一次性密碼給他們。他們先做了這個工夫，確保真的收到一次性密碼，即是確保真的傳遞到，而不會被歸類為垃圾電郵。通過這個方法，當局就能確認其為有效的電子聯絡方式。我們是用這個方法來處理。

		[004852]



		

		



			另外，關於在短時間內是否會多次收到違例告票的問題，我稍後會請警方的同事講解現時的情況。前線警務人員會知道自己究竟有否抄過牌，以及再次抄牌的時間相隔多久(計時器響起)。當然，除了通過手機短訊的方式外，市民如果已在警務處的專屬網站上開設了帳户，他們也可以選擇接收推送信息，這樣他們就可以在手機上看到有關通知。這樣，就有不止一個方法，而是兩個方法來接收這些通知。主席，我想請警察同事作補充，也包括解說宣傳方面的工作，謝謝。

		



		

		



		

		



		主席：丘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主席，謝謝，也多謝議員的問題。第一個是關於電子郵件的問題，其實在上次會議上，我們已聽取了相關意見。我們相信，在我們推行之前，我們會向市民說明我們所使用的電郵地址，讓車主和司機能夠識別我們的電郵地址，以確保他們不會將接收到的政府郵件誤視為垃圾郵件。

		[005037]



		

		



			據我們所了解，如果我們使用以gov.hk結尾的電郵地址發送電郵，香港的大部分服務供應商一般不會將這些電郵視為垃圾電郵而封鎖。當然，我們會採取雙重安排。首先，我們會事先通知市民。第二，我們也會留意是否有部分供應商會自動將市民收到的電郵歸類為垃圾電郵。

		



		

		



			第二，剛才有提到我們的專屬網站和手機。當我們的前線同事執法時，例如對於同一輛車在同一位置停泊了一段時間的情況，正如議員剛才所說，可能停泊了一個多小時。如果該車在一個多小時內一直沒有移動，我建議第一，不可以憑藉你是否收到告票來決定你是否繼續將車停泊在該處，因為你停泊該車時，你應該知道該位置是否適合泊車。

		



		

		



			其實，我們的系統可以讓我們的同事在發出告票時，知悉同一輛車在同一位置違反同一罪行時，對上一次是何時發出告票。這有助我們的同事在現場作出決定，他是否需要或適合再發出多一張告票，抑或該車輛在那狀況下，例如在半小時後或45分鐘後，發覺情況變得很糟糕，導致交通嚴重阻塞，同事可能需要安排拖車。或者當事人已經回到車內並正在等待他人，而且收到告票後決定不走，即使經同事勸諭，他仍然不開走那輛車，所以我們會有不同的處理安排。這回答了議員的問題，我們對在同一位置違反同一罪行的車輛所採取的執法行動是知悉的。

		



		

		



		

		



		主席：接下來請陳紹雄議員。

		



		

		



		

		



		陳紹雄議員：多謝主席，首先再次多謝團體代表和個人特地抽時間來到這裏發表你們的意見，我們都聽得很清楚。與會者大部分都支持電子執法，當然他們的擔憂主要涉及配套問題。其實剛才局方、署方和警方已對配套進行了解釋，但實際上我想了解多一點，包括副秘書長剛才提到的系統。在研發有關系統時，當局通過資科辦等希望能夠開發一個比較完整的系統。但我想政府澄清一下，目前是否已經有這個系統？因為我原以為你們會有，還是說將會推出一個系統？這個系統不僅是在內部數據的傳遞，更加重要的是在車主和司機收到短訊或電郵後，可以上網查詢他們究竟干犯了甚麼相關條例等。這個系統現時是否已經存在？還是在這條法例經修訂獲通過後的若干時間內便會有這個系統？據我所了解，這個系統還需要配合運輸署將會在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可能你都聽到，當局擬提升運輸署車輛牌照及駕駛執照綜合資料電腦系統，將其提升至第六代。我想了解的是，是否無需等到升級至第六代，現在就已經能在後台傳遞數據？當局是否已經可以在電子執法的法例生效後做到第一步呢？車主和司機在上網體驗和方便度方面的情況如何呢？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005330]



		

		



			第二個問題是大家都非常關心的，例如就抄牌等情況會有實體告票並行一段時間，所謂的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才決定何時不再發出實體告票。但是另外一些違例情況，例如超速等，當局並不會發出實體告票，而是依賴電郵或短訊發給車主，需要車主可能確認當時涉嫌違例的司機是誰以及提供相關資料，然後當局才再按照現有程序作出跟進。然而，這也涉及剛才提到的電郵可能有垃圾郵件的問題。如果大家是有信心的，甚至下一步可以積極地與數家大型電訊商合作確保“確保”這兩個字並不是說大部分都應該得的，而是確保以gov.hk結尾的電郵地址發出的電郵不會被歸入垃圾郵件。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SMS，剛才副秘書長提到將SMS發送給一些智能電話，但我們有很多較為年長的司機或車主未必使用智能電話，那該怎麼辦呢？如果純粹只是能夠收到一個短訊的內容，那個短訊的文字能否涵蓋通知書所有重要的內容呢？如果不能的話，即是告訴你上網查看，這又會引致一連串的跟進問題。

		



		

		



			第三個問題涉及的都是短訊。據我所了解，短訊的接收情況視乎你的電訊商在收到政府指示發出短訊的時候當時，如果車主或相關人士在接收時訊號不清晰，他們可能在一瞬間收不到短訊。如果稍後他們去到訊號較好的地方再次接收，有可能會因此延誤了一段時間，甚至短訊也不見了。我不知道現時是否存在這種情況，可能需要署方、局方回去check，以了解電訊商(計時器響起)或資科辦如何處理這些問題，謝謝主席。

		



		

		



		

		



		主席：或者請麥先生簡短回答，接下來再請警方回答，好嗎？謝謝。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謝謝主席。謝謝陳議員，首先，關於警方的電子執法系統，現時正在進行研發，其實……

		[005740]



		

		



		

		



		陳紹雄議員：即是還沒有的？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已經差不多完成，稍後可以請警察的同事補充。其實，這個系統已經差不多完成，所以可以配合到條例的生效，然後我們可以一併處理時間表的安排。我們不需要等到第六代的電腦發牌系統在運輸署那邊完成才實施電子告票。當然，在這過程中，我們會有些方法和安排，以確保電子告票可以順利實施。

		



		

		



			另外，剛才議員問到紙本的問題。在我們開始實施時，就違例泊車的情況，紙本和電子方式會並行實施。在超速方面，我們開始時會先用回現時的辦法，例如，如果發生超速或衝紅燈的情況，在被“快相機”拍攝到後，接下來我們會寄信詢問車主，要求他們提供當時的司機是誰的資料，這是先用回紙本方式來運作。因此，在開頭時同樣先使用紙本方式來運作，觀察市民的適應程度後再作考慮。

		



		

		



		

		



		陳紹雄議員：屆時是否“紙本”加“電子”？

		



		

		



		

		



		主席：不如讓警方回答。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議員和主席，我最後給警方回答之前，我想說說SMS的事宜。剛才提到，如果有些長者未必使用智能電話，他們使用普通電話也可以收到SMS。就SMS，我們有向有關部門了解，現時在沒有收到訊號的地方，電訊公司會替你將SMS短訊儲存起來，最長會儲存72小時。當你收到訊號後，短訊就會被傳送到你的手機。這就是目前的情況。我請警察同事補充一下。

		



		

		



		

		



		主席：丘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請方生，我們的總系統經理可以為大家講解一下我們現時系統構建的情況。

		[010003]



		

		



		

		



		主席：方耀恆先生。

		



		

		



		

		



		香港警務處總系統經理(資訊應用科)：主席和陳議員，我可以為大家講解一下，我們現時開發的系統已經正在進行測試中。我們已經過兩層的壓力測試：第一層壓力測試是我們處方內部安排的一個壓力測試；另外，我們也委託了一個第三方合約供應商為我們進行了一層的壓力測試。至於現時的第三層壓力測試，我們委託資科辦的同事為我們尋找第三方合約供應商，再進行多一層壓力測試。換句話說，我們會經過三層的測試後才正式推出這個系統。系統的第一期工程已經完成，並正在進行測試。這就是目前的情況。

		[010012]



		

		



		

		



		陳紹雄議員：主席，很快，我想提出一個跟進問題。現時，可確保SMS在儲存72小時後再發出去。但如果出現以下情況，例如車主或相關人士在內地無法收到短訊，並且需要3天或4天才回到香港，那麼這個短訊就會丟失，是這樣的嗎？

		[010101]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主席和議員。首先，如果市民外遊不在香港，而他們的SIM卡仍然處於開啟狀態的話，他們在外地也會收到信息，這是第一點。

		[010118]



		

		



			第二點是有關的車主也可以選擇在......因為警方將會有一個新的電子網站，你可以在該網站上開設帳户。如果你在出外不在香港期間，將車輛交給親戚或朋友使用，你可以將他們設定為在那段期間內可以接收有關告票的另一收告票人，這也是一個可使用的方法。

		



		

		



			最後，如果你加入了警方專屬網站並開設了帳户，你也可以選擇在那帳户啟用推送信息功能。這樣，如果你在海外時，即使你無法收到手機短訊，但如果你有網絡連接(例如有WIFI)，你上網時，由於你參加了警方的手機小程式，你將會收到推送信息。這是第三個辦法，多謝主席。

		



		

		



		

		



		主席：謝謝。接下來請黎棟國議員。

		



		

		



		

		



		黎棟國議員：多謝主席，也非常多謝今日出席的業界朋友，他們說出了他們的看法。根據我接收的信息，絕大部分出席的朋友都表示支持。但是，就着車主和一些營業車司機之間，究竟他們哪一個能夠適時接收到告票，存在相當大的疑問。因此，在我提出問題之前，我先提出一個要求。你們現時正在開發並測試一個新的系統。請問當局是否可以使用一些簡單的圖像或文字來向我們介紹該系統的基本流程？因為我聽來聽去，我自己對如何運作還存有一些很大的疑慮。我舉個例子，當你們的系統開發完成後，前線的警務人員將使用甚麼來查閱呢？他們可以查閱到甚麼呢？因為剛才提到，你們能知道10分鐘前抄牌的情況，對嗎？接下來你又提到，如果是司機的話，可以掃描QR code，一旦抄了牌便能知道，對嗎？我對這方面有疑問，我會提出問題，但我非常希望你們能夠提供一個較簡短的圖像或文字，這樣我們在查看時便會更清晰明瞭。當然，如果在適當時候，你們邀請我們觀看你們的示範，因為你們現時正進行壓力測試，所有東西都存在，那麼我們便會明白究竟你的流程是如何運作的。將來當我們需要與其他人溝通時，我們也知道是甚麼。我想這不是甚麼秘密，你們可以有合法的權利向我們提供這方面的資訊，對嗎？這是一個要求。

		[010233]



		

		



			現在說回有關問題，我理解你們在《條例草案》第8條中提及第237章的擬議修訂第15(4)條已寫得很清楚，如以電子方式抄牌，你們要在12小時內發出告票，首先要上網，然後發出電子告票，對嗎？這12小時立即產生一個疑問，警員在抄牌後，他何時可以將這個信息、這個決定輸入到你們的系統中，然後你們知道呢？舉個例子，如果他抄牌後，在下班兩小時後才回到警署，將這個信息上載到你們的系統中，因此，相關司機下班時無論怎樣掃描QR code也看不到告票，因為他還沒有做。法律上容許他在12小時內做，這一點正正如果我沒有估錯，便會產生問題。反過來說，如果他的電子手帳一check到一拍攝到那個車牌，立刻就能做得到，司機便有機會盡快知道，對嗎？所以為何我剛才反過來說，我要知道流程，因為不知道流程，我便不知道實際可能會發生甚麼情況。而我想今天在座的朋友提出的疑問，主要也是因為對流程方面究竟如何，我們現在對此還只是一知半解。

		



		

		



			所以，我非常希望你們可以告訴我們，他是否真的可以立即上載到系統中。如果他可以的話，你們便能盡快知道，於是剩下的就是要告知那些司機在上班時記得“掃手機”，甚至不知道他們下班時是否需要多“掃”一次，否則看到……“掃”一次之後，你也能看到那輛車的所有告票。還有很多這一類的問題，如果你們能夠提供更詳細的解答，我相信大家都會清楚一些、明白一些。我暫時先提出這些問題，好嗎，主席(計時器響起)？

		



		

		



		

		



		主席：好，或者請丘Sir先回答。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多謝黎Sir。首先回答黎sir的問題，你剛才提到在法例上寫上12小時，其實我們預留了空間。為何寫12小時呢？在與律政司、麥先生和政策局商討時，我們希望在法例上容許有少許空間，預留系統傳送出現嚴重故障的情況，例如香港的某些網絡供應商遇到電力、系統或數據傳輸方面的重大問題，這可能導致系統需要自行重試，不停地重試。我們的系統設有一個不同的安全性復原程序，還具備一個主系統和一個副系統，有需要時副系統隨時可以在短時間內替代主系統，確保整個系統達到我們警察部內部最高級別的復原水平。因此，12小時是給我們一個空間，一個窗口來應對嚴重事故。

		[010641]



		

		



			回答黎Sir剛才提到的一般情況，試想象一下，當同事在現場使用我們手機內的程式進行抄牌，即時獲取相關數據後，透過已經互通的運輸署系統得知相關資料，接着他們在很短時間內就已立即發出告票，並進行通知。所以，實際上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不像黎Sir剛才所說的那樣，需要回到過去的做法發出舊式告票後，可能回去需要填寫notebook或執行一些程序。其實，已經是即時進行，系統已經自動化，所以在很短時間內，車主或代理人(如有代理人的話)就會收到通知，系統能夠做到這項效果。

		



		

		



		

		



		黎棟國議員：主席，我想先跟進少許，可以嗎？你們是否可以確保全香港有行車的道路的訊號都不會中斷？因為有些地方沒有訊號，即使抄了牌也沒有用。

		[010854]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明白，明白。所以在此情況時，我們不會完全依賴以電子方式發出告票，因為我們要確保例如在某些偏遠的地方，甚至在一些收發情況惡劣的情況下，要確保我們的前線同事可以即時使用傳統方式發出實體告票。

		[010910]



		

		



		

		



		主席：麥先生，是否有補充？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有，最後多謝黎議員建議我們回去製作一個簡單的流程圖，這樣可以讓議員和業界朋友更容易明白和掌握。我們會進行這項工作。謝謝。

		[010936]



		

		



		

		



		主席：或者稍後如果方便的話，讓我們委員了解多些關於你們的系統，我相信這對於我們甚至業界在提問時會更容易了解，好嗎？如果可以的話，請你們安排。

		[010950]



		

		



			下一位，易志明議員。

		



		

		



		

		



		易志明議員：多謝主席。首先也要多謝交通業界的朋友出席今天的會議，表達了他們的意見。

		[011011]



		

		



		[bookmark: _Hlk160643630]	我關注的事情其實與黎Sir剛才提到的一樣，警方剛才當然有略為介紹過，我之前也聽過你們的介紹，但我並非完全掌握你們Apps的應用情況，我也知道你們與的士業界有溝通。其實這不僅是的士業界的問題，所有出租車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

		



		

		



			我不知道在座的業界朋友今天聽完警方介紹Apps後是否“收貨”？還是未“收貨”？

		



		

		



		

		



		順豐車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吳坤成先生：易議員，其實現在答不到的問題，正是關於如何讓車主和司機同步收到同一張告票的問題，現在答不到那個系統如何運作呢？要減少爭拗。

		[011048]



		

		



		

		



		易志明議員：清楚。我記得我和丘Sir之前也說過，嚴格來說，的士尤其是的士其實有5個持份者。一輛車在街上行駛時，涉及車主、車行、打理人，租車司機，以及替更司機。如果被抄了牌，究竟犯法的是租車司機還是替更司機呢？究竟應該知會誰，才能保證他們按時繳交罰款呢？我剛才聽不到這方面的解說。有這麼多層的持份者，是否每個持份者都會收到這個信息，還是應該同步收到呢？最終由誰負責呢？基本上車主可能是一個住在外國的投資者，他根本不知道這輛車發生了甚麼事情。你向他發出信息其實沒甚麼意思，對嗎？他無法跟進這些事情。因此，我想弄清楚這方面的關係，所以我同意黎Sir的建議，如果你們的系統已經設計好了，不妨找個時間向我們介紹一下，讓我們也學習。但最重要的不是我們是否“收貨”，而是在座的業界朋友認為滿足到他們的需求和操作需要，不要像上次ETC出世那樣，弄得“七國咁亂”，這是我們最關注的事情。

		[011058]



		

		



			此外，不知道丘Sir是否知道現時運輸署正開發一個電子咪錶，麥先生應該知道。我最近也和他們進行了溝通，也向他們提供了幾個加強功能的建議。如果根據我的想法去做，這個咪錶可以與你們現時的這個系統相配合，可以對應到哪個司機正在駕車，將他和車牌連在一起，這樣便可以很容易發出告票，只要一“嘟”便可以立即找到是誰。但是，你們的系統現時沒有設計預備做這件事，這讓我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我正在約見運輸署的同事進行溝通。

		



		

		



		

		



		主席：麥先生，之後是丘先生，對嗎？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謝謝主席，謝謝易議員。關於電子咪錶的事宜，我會向有關同事了解一下。我認為我們的路向會是，如果就電子咪錶進行研究，一定要予以考慮的是如何與這個電子告票系統連結在一起。至於Apps的運用，當然，我們接下來會擬備有關流程，並可以再約見議員，一起探討實際上如何操作，這方面我們可以再商討。但也請丘先生就剛才易議員提出的問題提供多些資料，謝謝。

		[011259]



		

		



		

		



		主席：好嗎？的士方面你如何處理？這麼多人。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我聽到了易議員的意見和業界的擔憂。因為剛才亦已提到，車主、代理人、租車司機和替更司機等不同身份的人與這輛車有接觸。在違法時，只是一個人而已，因為當時只能有一個人駕駛，這是明白的。所以，構建系統時，我們已經參考了大家的意見(計時器響起)，所以有這個代理人的安排，亦有QR code的安排。關於QR code方面，我們亦正在與運輸署商討，看看是否可以使用他們HKeToll的code，可否實現一體化，希望可以互通。這方面，我們正在等待運輸署的答覆。因此，我們將會回去製作一個簡單的流程表或一個流程圖，以確保議員和業界在我們再次向你們講解時更加清楚。也許當你們看到後，已經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相比現有實體告票環境下的好處在哪裏。

		[011347]



		

		



		

		



		主席：易議員。

		



		

		



		

		



		易志明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一點。剛才黎Sir亦有提問這方面事宜，而丘Sir亦已回答。如果你的同事在街上看到違例泊車情況，他便進行抄牌。他會先開啟自己的手機看看是否有訊號，如果沒有訊號，他便使用紙張的實體告票，對嗎？應該是這樣理解，對嗎？

		[011454]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是的。

		



		

		



		

		



		易志明議員：OK。

		



		

		



		

		



		主席：接着請陳學鋒議員。

		



		

		



		

		



		陳學鋒議員：多謝主席。我剛才聽到，除了一位代表反對之外，大部分代表原則上都是同意的。其實，我覺得他反對的原因也是合理的。大家都認為當局的配套工作需要做好，電子化也是一個趨勢和方向。但是，我們覺得現在有些抄牌的情況好像和以往有些不同。也許需要警方跟進，了解一下有關情況。根據我過往的理解(可能職業司機會更掌握這種情況)，很多時當他們把車停泊後，警察到場通常都會摸一摸車頭，看看是否很熱，可能再留意一下，看看有否司機走過來。如果有，便要求司機把車駛走。據我所掌握，這是過去的做法，通常是用這種方式。但現在好像不是這樣，因為很方便，“嚼”一聲便全部“掃”了，接着大家“派”、“派”、“派”。我自己也試過，就是買杯咖啡，轉過頭便看見有告票已經“攝”在那裏，速度真的非常快。我認為，這種操作手法反而令很多職業司機覺得電子化後執行速度豈不是更快。我想知道警方在執行抄牌的動作時，有否按照過去的一些指引行事。那些是否一個真正的指引？例如觸摸車頭、看看司機是否在場，如果不在場才抄牌。這是否一直以來的做法？我想可能大家會關注這一點。

		[011517]



		

		



			第二，我自己也有一個看法，我同意其中一位代表所說，將來推行電子化後，當局是否可以“攝”一張小卡，為何這樣說呢？作為司機，他剛駕車經過該地方，看到“攝”滿告票，他可能不會把車停泊在該處，因為知道警察正在留意該地方，所以他可能會把車駛離該處。將來實施電子化後，雖然我知道最初仍然會“攝”告票，但過渡期後，你們就不會“攝”。司機駕車經過時可能覺得，原來警察沒有在該地方“辣更”，他便把車停泊在該處，這樣是否反而會引起更多的違泊行為？我個人認為，除了作為罰款單外，告票在心理上還具有一種阻嚇作用。現在沒有了，失去這個情況，這是否會使違例泊車的情況更為嚴重呢？我也想了解你們有否評估過這一點？

		



		

		



		

		



		主席：或者請丘Sir。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多謝議員的問題。我先回答你剛才提出的第二個問題，關於有紙張和沒有紙張的問題，我們內部亦有評估過。第一，我們配合整個香港的無紙化、電子化工作。如果我們實行雙軌並行一段時間，給予足夠的時間讓市民、車主和司機去適應，並因應適應的情況，推展到最終目標，實現全面電子化，這應該是我們共同的願望和願景。然而，如果在推行後仍然還需要保留紙張，然後有足夠的資料，這可能有少許違背原意。第二，這亦會加重了前線同事的工作負擔，當他他們回到實行舊有制度，即是處理舊有的實體告票，又再加上處理電子告票，變成做了雙重的工作。這是否最有效地運用現時已比較緊絀的前線警務資源呢？對此，我們在內部已進行了全面的檢視。

		[011747]



		

		



			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我們從來都不建議同事去接觸車輛來測試其溫度。首先，這種做法不準確也不科學，因為現時許多車輛(不是指30年前的車輛)，無法確定其隔熱性能是好還是不好。我們從來不鼓勵同事(計時器響起)去接觸車輛，因為接觸車輛很容易引起投訴。依傍着車輛或接觸車輛可能給人一種不專業的感覺，也是不必要的動作，可能引來投訴。

		



		

		



			第二，根據實際情況，大家都知道在一些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前線同事可運用酌情權。很多時候，在適當的情況下，例如在一些沒有單黃線、雙黃線的地方，或者構成嚴重阻塞的情況下，我們的前線同事一般在抵達現場時，因應情況在現場作出專業決定，可能最後只向當事人發出口頭警告，讓他離開，而未至於需要發出告票。我們有內部指引，並且在第一次會議上我們也強調過，在電子化實施後，警方的執法模式並未有改變。最近處長也提到，我們以效果為本，並無KPI要追求達致每年要發出多少張告票的目標。我們的目標非常清晰，是希望保持道路暢通，提升道路安全，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謝謝。

		



		

		



		

		



		主席：輪到我提問。剛才我們聽到業界也提到，如果是同一輛車，可能會有5個人士接觸該輛車。但在系統中，你們如何分辨有關情況，以及如何能夠準確地向相關人士發出告票呢？現時因為有紙本告票，所以正在駕駛車輛的司機就會拿到這張紙本告票，他就會知道是他的告票，從而他可能會去繳付罰款。而對於打理人來說，當收到信時，他才會知道在某天有人尚未繳交告票的罰款。他可能會查看日曆去繳交罰款。將來如果不再使用紙本告票，如果有人被抄牌，當局的短訊是即時發出還是會有時間的延誤？如果發出告票的時間延誤了兩個小時，而該司機已經交了更，打理人是否會誤會這一更的司機被抄牌，還是下一更的司機被抄牌？在系統上，你們會如何處理這類可能引起誤會的問題呢？對於警方來說，你們接觸的對象當然是車主，因為他們是在法律上的負責人。但在路上抄牌時，司機才是最主要需要負責的人。那麼，在系統上，你們如何分辨有關情況，從而讓被抄牌的人真的需要繳交告票的罰款？丘先生。

		[012042]



		

		



		

		



		[bookmark: _GoBack]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多謝主席，我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發送告票時，會在其中提供一個清楚的違例時間。雖然發送時間可能稍有差距，但我們相信這個差距會很短，不會是很長的時間。因此，當收到告票時，可以看回違法時間來判斷當時是哪位負責的司機，所以爭拗的機會會減低。

		[012226]



		

		



		

		



		主席：OK。另一個問題是，有時你看到紙本告票，或者你擔心被抄牌時，正如陳學鋒議員那樣，可能在買完咖啡後匆匆離開，誰知已被抄牌，對嗎？不過，也有些人並非陳學鋒議員，而是其他人，當他們去買咖啡時，收到了短訊獲告知已被抄牌。本來他們打算匆匆離開，但結果卻變得“懶懶閒”，因為他們覺得既然已經被抄牌，不會那麼快再被抄。可能本來計劃買外賣，結果在那裏品嚐完杯咖啡才回來。在這種情況下，你們將如何處理呢？你們會否在短訊中加入一些警告字眼(例如有可能拖走他們的車輛)？實施這樣具阻嚇性的措施，才不會出現發出短訊告知當事人被抄牌後使他們變得“懶懶閒”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你們會如何處理呢？

		[012256]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如果已經發出了第一張告票，假設另外一些同事在現場收到投訴，並發現同一輛車停泊在同一位置，正如剛才我所說，我們的同事可能會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再向涉事人發出多一張告票；二是可能有需要因應情況(例如已經構成嚴重的交通阻塞)，可能會拖走該車輛。因此，買完咖啡後未必只是收到兩個短訊(屆時全部都是短訊)，可能回來時收到兩個短訊之後，其車輛不在該處，這產生的阻嚇效果其實是相當大的。

		[012350]



		

		



		

		



		主席：即是說收到短訊，他其實假設可能在接下來的20分鐘或10分鐘內不會再收到告票。這樣，他就可以在品嚐完咖啡後再離開。本來他應該是趕快匆匆離開的，就像陳學鋒議員那樣，但結果他不是，他可能會在品嚐完咖啡才離開。在這種情況下，你們是否會在發送的短訊中隱含一些要求他盡快離開的內容(例如，即時離開，否則將拖走你的車)，以起到警示作用呢？

		[012430]



		

		



		

		



		香港警務處總警司(交通)：多謝你的意見，主席，我們會考慮。不過，似乎就我們目前的做法，我們並不會有這個安排。因為如果涉事者不是涉事車輛的車主，則車主收到短訊後可能要提醒涉事者：為何你我的車時會被抄牌？

		[012511]



		

		



		

		



		主席：我們公眾人士來到這裏發言後，我們還有一位議員需要進行第二輪的提問。請稍等片刻，讓我先處理一下有關事宜。關於討論政策、優劣和原則等問題，我想問問大家是否會進行第二輪的提問？

		[012535]



		

		



			除了黎棟國議員外，大家沒有需要進行第二輪的提問。我會請黎棟國議員問完問題後，請與會的團體代表或個別人士先離場，然後我們會進行逐條審議的工作，好嗎？

		



		

		



			現在我請黎棟國議員發言。

		



		

		



		

		



		黎棟國議員：多謝主席。我的問題是關於電子聯絡方式。上次的會議已經提到，你們說希望運用運輸署內的所有資料來進行相關工作。但我回去再檢視《條例草案》的內容後得悉，電子聯絡方式在法律上的定義今天是未有的。你們是在《條例草案》中加入這一定義。除了在第237章中加入外，你們還在《道路交通條例》中再加入這定義。這會否產生一個問題，即現時運輸署所擁有的材料，因為未有這個定義，以前所取得的材料，以後是否可以有這樣的用法呢？我不知道你們有否研究過這一個問題。如果當局說需要回去考慮一下，沒有問題。當局可以稍後再與我們說說，究竟你們有否考慮這個問題。是有問題，抑或沒有問題？因為如果有問題的話，很可能即使你們拿着很多電子聯絡的電郵地址，你們不能使用。例如要重新來過，就會可能產生影響。主席，我要提出這個問題。

		[012616]



		

		



		

		



		主席：這個問題可能會很擾民，所以希望你們能回答一下，好嗎？麥先生。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主席，多謝黎議員。這個課題在跟進事項中已經有所處理，我們可能稍後在逐條審議前已經會討論這課題，因為我們將會介紹就上次會議的跟進事項所作的回覆。其實，簡單來說，現時運輸署可以向車輛的擁有人收集其電子聯絡方式，而在制定有關“易通行”的條例時，已經在第374章，附屬法例E中加入這一規定。因此，這是法律上的理據，讓運輸署可以向車主收集電子聯絡方式。由於這次的電子告票，我們不僅會發送給車主，也會發送給司機，因此我們甚至連第374章，附屬法例B這一章中關於車輛執照持有人那部分都要予以處理，所以為何今次會有些修訂。我們可以在稍後的回覆中再詳細討論，多謝主席。

		[012749]



		

		



		

		



		主席：OK，我們稍後更詳細地進行討論。

		



		

		



			易志明議員，你是否有提問？好，易志明議員。

		



		

		



		

		



		[bookmark: _Hlk160730235]易志明議員：有，主席。我有一個相關問題。我記得上次已表達過。之前因為“易通行”，當局已經收集了一次車主的電子通訊資料。但是，今次我感到很奇怪，為何又需要重新收集一次呢？我們都說這是很擾民的。為何不能有一條香港的法例，讓……為何每次收集一樣東西，就只作單一的用途，而這樣東西是與整個交通條例有關聯的。不過對不起，下次再做第二樣事情，當局再要求你們提供多一次。我認為這種做法是非常沒有效率的。我不知道當局稍後會否在簡介對follow up事項的回覆時就此回答一下，因為我們上次有提出過這方面的問題，以後是否會再做這麼愚蠢的事情呢？是否可以一次過收集後，讓相關的資訊可以共用呢？

		[012914]



		

		



		

		



		主席：麥先生，你想現在回答，還是稍後在討論的時候回答？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主席，感謝易議員的提問。誠如我們上次所討論，當然在設計新推出的系統時，我們是以便利為主，要以便民為主。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原本是因為車主需要繳交隧道費而收集其電子聯絡方式。而今次，用途方面會包括發出電子告票，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除了車主外，車輛牌照的持有人也要包括在內。因此，在局方、警方和律政司的商討中，大家都認為在運作上，第一，正如剛才提到，需要進行相關的法例修訂；第二，在執行時，要給予車輛牌證持有人一年的時間來續領其車輛牌照，並趁那個機會要求他們提供電子聯絡方式，因為他們知道所提供的電子聯絡方式最終將用於發送電子告票。這是一個更為穩妥的做法。我們會爭取時間，在法例通過後加強宣傳等工作，確保有足夠時間進行宣傳，然後也收集這些電子聯絡方式。

		[013004]



		

		



			我們上次也有討論到，例如在不同政府部門或不同服務之間，是否可以只需要更改一次地址或提供一次電子聯絡方式，就已經能夠“通晒”呢？其實，這正是我們在資訊科技辦事處……他們另外有一個工夫正在做着。第一，他們正在研發“一網通辦”。其次，他們正在做着一個工夫“授權數據交換閘”。如果使用資科辦的一些手機程式，你可能一次性授權更改給一個部門的電子聯絡方式等資料。而這些資料就可以通去其他部門，都已經“通晒”，不需要逐步到處進行修改，這是現時正在構建中的一個項目。當然，在這個進程中，運輸署和警方一直都有積極參與，希望能夠協助實現一站式的數據交換閘。謝謝，主席。

		



		

		



		

		



		易志明議員：主席，麥秘書長沒有回答到我的問題。舉例來說，當局現時收集了第一次是為了ETC“易通行”。今次又進行又收集一次是為了送發“電子牛肉乾”。遲一點，運輸署可能又說，他們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當我們的牌照到期或車輛到期需要續牌時，他們會通過電子方式通知我們。即是當局又說要收集一次，因為他們有第三個用途。對此，我感到非常莫名其妙，不明白當局為何會這樣辦事(計時器響起)(上述情況是假設的)。如果我已向當局提供了一次電子通訊方式，除非我有所更改，當局應該可以利用剛才提到的資科辦進行研發的項目。但是如果我沒有更改，而當局是進行類似的用途的話，就無需每次都要求我提供一次。當局現時的做法是就每條法例每次都要求我們提供一次。

		[013247]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易議員，主席，同意的。當然我們都是以便利為主，所以就剛才易議員提及那些與牌證相關的服務，我們可以使用相關人士已提供的電子聯絡方式聯絡他們，我認為這一點是清晰的。但是，像我們這次的情況，電子聯絡方式的用途變成接收電子告票，而且還牽涉到車輛牌照持有人，由於相關用途有了轉變，因此我們在商討過後還是認為現時這一個方法是一個穩妥的方法。但是，我完全同意易議員的說法，視乎每一宗個案的用途是甚麼，如果可以直接套用相關資料便這樣做，盡量以便利為主，而不會再收集多一次。多謝主席。

		[013335]



		

		



		

		



		主席：今次也是要重新登記，是嗎？

		[013434]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主席，其實不是說為車主添麻煩，要求車主特地前來重新登記一次，而是到續領車輛牌照的時候才順便提供電子聯絡方式。正如現時市民續領車輛牌照時其實每次都要提交地址證明，以便當局確認牌照持有人的地址有否更改。我們只是趁這個機會一次過收集電子聯絡方式，而不是說要求車主特地前來進行多一次登記。

		[013436]



		

		



		

		



		主席：要求牌照持有人確認可以嗎？要求他確認是否以後使用這個電子聯絡方式，總好過要求他再提供一次，對嗎？因為你本身已有資料，他既然來續牌就肯定有資料給你核對，你要求他核准確認，他便不需要再填寫。我相信易議員是希望盡量減少他填寫資料的需要。如果需要確認，便待他續牌時要求他確認一下，剔一剔就“搞掂”，對嗎？你們可否做得到？在法例上這是否可行？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我們會探討一下這個便利的方法是否可行。

		



		

		



		

		



		主席：好。因為我不想與會朋友留在這裏太久，請最後一位，謝偉銓議員。

		



		

		



		

		



		謝偉銓議員：多謝主席。剛才我都提出過關於可否與“易通行”互通的問題，而剛才易議員提出那點我也認同。剛剛聽到秘書長說關於那個問題，資科辦正在研發一個比較全面的解決方案，令用户提供的資料可以通用。主席，我不知道他們何時可以完成這方面的工作，這次我想集中問一問，既然現時你說要收集電子聯絡方式，所收集的資料亦所增加，那麼這次修訂條例可否反過來做到與“易通行”資料互通呢？反過來，讓他們可以取用你現時藉此收集到的資料這條條例可否也包含這一點？主席，我的意思是，長遠來說，當然資科辦所研發的將會涵蓋很多政府部門在這方面的資料，達到資料互通。但是，由於未知道資科辦需要多久才能完成相關工作，既然我們目前有一條條例要修訂，那麼反過來容許“易通行”使用藉此收集到的資料，這是否可行？

		[013558]



		

		



		

		



		主席：請麥先生。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主席，多謝謝議員。其實謝議員所說的情況與剛才易議員提出的類似因為推行“易通行”時已經收集了車主的電子聯絡方式，當局是否可以將這些車主的電子聯絡的方式用來發出電子告票呢？

		[013739]



		

		



		

		



		謝偉銓議員：主席，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剛才已經就易議員那個問題作過解釋。我的問題是反過來看，藉着你這次修訂條例減少大家重疊的工作。例如這條條例規定在更改資料後須於72小時內通知運輸署，那麼在相關人士提交資料後，讓“易通行”那邊可以分享到這些最新的資料數據，這是否可行呢？

		[013810]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明白。

		



		

		



		

		



		主席：稍後我們討論到相關條文時再詳細研究一下，或許到時再看看在法例上是否真的行不通，好嗎？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主席，我想回應這是可行的，因為到時車主提交電子聯絡方式時，已經知道他提交的資料既可以用來接收“易通行”那邊的信息，又可以用來接收電子告票。在這個情況下，他就更改資料在72小時之內通知運輸署後，最新的資料便會兩邊通用。

		[013846]



		

		



		

		



		謝偉銓議員：明白。

		



		

		



		

		



		主席：我現時想請與會人士離開會議室。

		



		

		



			吳坤成先生你想作補充，對嗎？請簡短補充，謝謝。

		



		

		



		

		



		順豐車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吳坤成先生：主席，我想再補充一句。雖然較早前運輸署或警方已多次向我們解釋將來如何執行電子告票，但業界其實時至今日仍聽不到最重要的那個信息，正如黎棟國議員和易志明議員所說的一樣。為何我經常強調要等到電子咪錶和電子司機卡實行後才執行電子告票比較好呢？因為這樣司機上車後便會即時確認誰在使用這部車。如果短訊只發給車主而司機收不到的話，我們便釐清不到當時是誰被抄牌，會因此而產生很多爭拗。

		[013920]



		

		



		至於日後如何處理繳交罰款的責任，我們車主和司機都是願意履行的。正如就現時的“易通行”，我們“做到趴喺度”都沒有意見。但是，問題是剛才方先生說現時正對相關系統進行很多測試，務求可以幫到業界。我只希望一點而已，就是推行的時候真真正正能夠做到即時確認，不論是用二維碼還是其他方法都好。現時“易通行”都有3個確認方法，方先生，對嗎？你上車開工時拍了卡，確認是你在用車，相關告票便歸你，你收到短訊，車主又收到短訊就OK，好嗎？

		



		

		



		

		



		主席：多謝你的意見，有關部門再去研究，好嗎？我們多謝各位與會人士出席會議，現在請立法會同事帶他們離開會議室，謝謝。

		[014034]



		

		



			請各位委員留意，就2024年1月19日會議的跟進事項，立法會文件已有所提及，當局亦有就各位的提問作出跟進及回應，相關回應亦已載列於議程內。我們現在就上一次會議討論後須跟進的事項，請當局作出講解。請麥先生。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請鄭女士講解一下。

		



		

		



		

		



		主席：OK，請鄭女士。

		



		

		



		

		



		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2：多謝主席。上一次委員提出了3項跟進事項，我簡單講解一下。跟進事項(a)是查詢《條例草案》第62條修訂《道路交通(駕駛執照)規例》(第374B章)第18(1)條，以規定駕駛執照持有人先前向運輸署署長提供的電子聯絡方式如有改變，必須在72小時內通知署長並請政府提供過往3年有關這項條文的執法數字。警方在過去3年，即是分別在2021年發出了3張、2022年發出了5張和2023年發出了一張傳票。

		[014135]



		

		



			接下來，跟進事項(b)提及到署長獲授權可以要求駕駛執照和各類牌證的持有人及申請人向運輸署提供電子聯絡方式，以發出電子告票，並請政府當局提供有關權力的法律依據和詳情。我先就駕駛執照作出回應，即是《道路交通(駕駛執照)規例》(第374B章)，我們在《條例草案》第62條建議在第374B章的第18(1)條加入“電子聯絡方式”的字眼，以要求駕駛執照和各類牌證的持有人，如其電子聯絡方式或其他個人資料有變，便必須在72小時內通知署長。而署長在指明的駕駛執照和各類牌證的申請表中，也會要求申請人提供其電子聯絡方式，以讓警務處向違反交通規例的駕駛者發出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這個做法同樣會套用在車牌方面，即是現行第374E章的第5(1)和(1A)條訂明，署長在申請人申請登記車輛的時候，會要求車主提供其電子聯絡方式，而車主的電子聯絡方式或其他資料如有改變，也必須在72小時內通知署長。

		



		

		



			跟進事項(c)查詢政府有何措施防止將來有不法之徒利用警方所發出有關電子告票的短訊或電郵進行詐騙罪行。剛才警務處同事已作出詳細解釋，我們會有各方面的防騙措施，包括將來發出的短訊、電郵通知書並不會包含任何超連結，以防市民點擊不法之徒偽造的超連結進入一些虛假網站提供個人資料，這方面是會有保障的。另外，警務署亦會提供一個互動的語音電話系統，方便市民查詢收到的電郵或短訊通知書是否由署方發出。警方會就這些措施加大宣傳力度，提醒市民慎防騙案。多謝主席。

		



		

		



		

		



		主席：謝謝。回應到此為止，大家有否補充？如果沒有，我便請法律顧問發言，因為法律顧問也有一系列的問題向當局提出。

		



		

		



			林振昇議員和黎棟國議員是否就剛才那些回應有提問？OK，請林振昇議員和黎棟國議員提問。先請林振昇議員。

		



		

		



		

		



		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我主要就跟進事項(a)作出提問。因為現時相關法例規定駕駛執照持有人的個人聯絡方法如有改變因為現時未實行電子化，應該是指其地址必須在改變出現後72小時內通知運輸署署長，否則有機會被罰款2,000元。我記得在上次會議都有關注過這個問題，並查詢過往有多少個案。現時當局亦已回答，其實是“10隻手指數得晒”3張傳票、5張傳票等。

		[014506]



		

		



			然而，相關人士是否真的這樣準時通知得到署長呢？我相信未必如此。我不清楚這幾宗個案的背景，涉案人士是否也違反了其他條文，有一連串的告票而一併被牽連在內。在一般情況下，相關人士如只是稍遲了一點，我相信你們亦未必會罰他。不過，相關條例訂明，駕駛執照持有人如過了72小時才通知運輸署便確實有機會被罰款2,000元。現時，有些年紀較大的司機的電郵帳户其實並不是他們自己開立的，要是他們改了電郵地址，可能都是家人代勞。那麼如果他們改了電郵地址而沒有通知運輸署，這似乎又很合理。但由於當局已寫進了法例，他們便有機會被罰款2,000元。

		



		

		



			我的問題是，對於合理的辯解，你們過往是如何拿捏的？我相信你們不會對稍遲了一點的駕駛執照持有人施加罰款2,000元。這是部分年長車主關注的問題，我提出這個意見而已。

		



		

		



		

		



		主席：你們對這個意見有否回應？如果沒有，我就請黎棟國議員。

		



		

		



		

		



		黎棟國議員：多謝主席。我的問題是，現時你們正在修訂《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而你們擬在這項條例中加入“電子聯絡方式”的定義，對嗎？實際上，你們現時手頭上擁有這些電子聯絡方式，即是所有車主、駕駛執照持有人的電子聯絡方式並不是在《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裏收集得來的，而是在《道路交通條例》那裏取得的，而《道路交通條例》時至今日仍未有相關定義。你們將會藉着《條例草案》把相關定義加進《道路交通條例》，那麼兩者之間將如何銜接呢？我舉個例，《條例草案》第8條提及到《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新訂的第15(4)(b)條你們是這樣寫的盡快透過經登記電子聯絡方式將“電子牛肉乾”發送給相關人士。你沒有在這裏為“登記電子聯絡方式”作出定義。你的登記電子聯絡方式在修訂《道路交通條例》的部分中有所提及，但只涉及新訂的第63A條，該條文是針對一些交通意外情況。因此，我剛才提出的問題是關於兩者之間如何銜接。只有在兩條法律得到銜接的情況下，你才可以“掹”那些東西過來用。如果無法銜接，則不可以“掹”那些東西過來用。所以，我想問一下，你們有否考慮過這個問題？如果有，你們是以甚麼形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正如易志明議員剛才所說，你們是否能夠一次性收集資料，然後在相關情況下都能使用呢？你們是否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你們做到這一點，那就沒有問題。但現時你們的做法似乎是碎片化的，在某一個條文下，你們就獲授權拿取一些東西，你們拿取的東西就在那裏，其他就不是。

		[014709]



		

		



			再舉個例子，關於我們提到的“易通行”方面，據我的理解，《道路交通條例》的附例訂明，運輸署署長或其代理人有權制定一些申請表格，要求申請者填寫。因此，申請表格上有一項要求申請者提供一個電子郵箱作為通訊資料，僅此而已。然而，當局並沒有說明收集這些資料的目的是甚麼，就只是收集這些資料而已。那麼，當局日後如何能將收集到的資料用於現時的定額罰款方面呢？這是否會產生一個法律上的真空？這是我關心的問題，主席。

		



		

		



		

		



		主席：麥先生，有沒有回應？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主席，我請律政司的同事補充，謝謝。

		



		

		



		

		



		主席：律政司的代表，勵先生。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多謝主席，亦多謝剛才議員的提問。其實，關於該電子聯絡方式，現行第374E章的附例已經有一個定義。我們現時的修訂只是將現行第374E章的這個定義搬到主體條例第374章中而已，然後將其裏面的意思擴充，以更清楚地說明其含義而已。

		[015039]



		

		



			至於第二個問題，涉及到經登記的電子聯絡方式。如果看回《條例草案》第3條，該條文是修訂了第237章......

		



		

		



		

		



		黎棟國議員：不好意思，是第幾條？我聽不到。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是第3條，《條例草案》第3條。

		



		

		



		

		



		黎棟國議員：是。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條例草案》第3條是修訂了第237章第2條，當中加入了一個新的定義，即“經登記電子聯絡方式”，內容是說，“就某人而言，指該人的電子聯絡方式，而該聯絡方式已按照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訂立的規例，提供予署長”。這個定義其實是作為一個橋樑，正如剛才議員提及的一個橋樑，將電子告票的經登記電子聯絡方式和第374章下的附例中提供的電子聯絡方式連接起來。

		



		

		



		

		



		黎棟國議員：主席，可否請律政司說說，是藍紙草案哪一頁？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藍紙草案第3條......

		



		

		



		

		



		主席：3898。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是。

		



		

		



		

		



		主席：C3898。

		



		

		



		

		



		黎棟國議員：3898是嗎？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是。

		



		

		



		

		



		黎棟國議員：OK，明白。

		



		

		



		

		



		主席：OK，已經很順利地進入逐條審議的階段。我諮詢了法律顧問，法律顧問剛才表示，會在我們討論到哪一條時再表達意見，這樣可以嗎？

		[015239]



		

		



			接着餘下來的時間，我們還有10分鐘，不如我們先逐條審議一兩條，好嗎？請鄭小姐協助我們進行逐條審議。

		



		

		



		

		



		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2：多謝主席。詳題，《2023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

		[015314]



		

		



		

		



		主席：謝偉銓議員。

		



		

		



		

		



		謝偉銓議員：主席，在逐條審議前，可否請政府提交一些資料？

		[015322]



		

		



		

		



		主席：好。

		



		

		



		

		



		謝偉銓議員：因為我比較關注的是，當然，我們推行電子化的目的是希望減省人手，同時增加效率。在這方面，當局有否量化其實這樣做可以節省多少人力和金錢呢？當然，最初的時候，電子和實體基本上是並行的，我不知道此舉是否能夠節省成本，抑或反而增加了開支。在這方面，大家都想有所了解。另外，當局計劃在今年內逐步推行這項電子化措施。我們希望不會因為電子化措施的實施而令我們在實質上用多了人和花多了錢。就這方面，當局可否在會議後向我們補充這些資料？謝謝。

		



		

		



		

		



		主席：或者在會議後，當局提供有關資料，包括預計會增加多少人力成本和增加多少金錢的投放，以及預計最終會否減少人力成本，可以嗎？麥先生。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主席，多謝謝議員。我們可以再提供更多詳細的資料。我手上也有一份資料，根據該資料，如果到2024-2025年度起全面投入服務，我們預計每年可節省2.47億元的開支，當中包括可以變現的節省款額。這些款額有部分是來自於節省處理紙本罰款通知書所需的人手(紙本通知書需要人手在後勤進行輸入)。屆時，我們停止印刷紙本通知書，這樣不僅節省費用，也提升了運作效率。此外，紙本通知書所需的儲存地方日後也將不再需要，這方面理論上也可以得到節省的額度。謝謝主席。

		[015438]



		

		



		

		



		主席：好。

		



		

		



		

		



		謝偉銓議員：如果同時實行電子和實體方式會增加費用，那麼會增加多少費用呢？

		



		

		



		

		



		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我們再補充這方面的資料。

		



		

		



		

		



		主席：如果你們有這方面的資料，請你們補充一下，好嗎？OK。還有提問嗎？如果沒有，我們繼續進行逐條審議，好嗎？麻煩鄭小姐。

		



		

		



		

		



		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2：多謝主席。我繼續。《2023年電子執行交通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道路交通條例》及它們的附屬法例，以在不改變有關罰則水平的前提下，利便透過電子方式，對某些違例事項及交通罪行執法，以及透過電子方式，提供和要求提供關乎交通罪行或意外的資料；賦權警務處處長指明根據該等條例發出的某些通知書的格式；訂明該等通知書須載有的資料；對某些條文作適應化的修改，以令該等條文符合《基本法》以及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並作出相關及雜項修訂。

		[015550]



		

		



			本條例草案共有68條條次，主要分成9個部分。

		



		

		



			草案第1條是簡稱及生效日期。草案第1(1)條訂明《條例草案》的簡稱。第1(2)條訂明相關條文的生效日期，訂明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條文會自運輸及物流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草案第2條是修訂成文法則，介紹草案現修訂第2至第9部所指的成文法，修訂方式會列於相關各部。

		



		

		



			草案第3條，標明文本的0002頁，藍紙草案C3898、3900頁，我們建議在第237章第2條加入6個新釋義，包括定額罰款通知書......

		



		

		



		

		



		主席：鄭小姐。

		



		

		



		

		



		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2：......是。

		



		

		



		

		



		主席：等一等。有兩位議員要提問。黎棟國議員和謝偉銓議員。請黎棟國議員。

		



		

		



		

		



		黎棟國議員：主席，關於草案第1(2)條所訂的生效日期，你們有否考慮過由於這份文件這麼厚，提供一些彈性容許分開幾段時間生效呢？你們有否考慮過有否這種需要呢？因為現在似乎只是一次過，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我恐怕這樣可能會出現像垃圾徵費那樣的情況，因為這項措施也會帶來很大的影響。你們有否考慮過這方面？

		[015751]



		

		



		

		



		主席：是否需要分段？

		



		

		



		

		



		[bookmark: _Hlk160815958]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3：多謝主席，多謝黎議員。《條例草案》的篇幅是比較厚的，但當中有不少條文(我們繼續進行逐條審議時就會發覺)只是對現行條例中不清晰的條文很長和沒有分細段，令用家難以查閱進行重寫而已，當中並沒有更改現時的做法。雖然《條例草案》的篇幅很厚，但當中不少內容都是關於重寫現行條文，並加入有關電子聯絡方式、發送電子告票等新條文，這是第一點。

		[015829]



		

		



			第二，我們暫時認為，這項條例在推行時可以一次性整全地推行。但黎議員或其他議員可能會考慮，會否分階段推行。其實，最重要的是，《條例草案》是沒有取消現行發出紙本告票的安排。因此，這項條例在推行後，紙本和電子版本告票都可以使用，然後警察同事在執法時就會使用合適的方式。正如警察同事所說，可以分階段推行，慢慢地讓市民適應。因此，暫時我看到的是，如《條例草案》獲通的話，應該可以一次性整全地推行《條例草案》。多謝主席。

		



		

		



		

		



		主席：接着請謝偉銓議員，然後我們會結束會議，好嗎？謝偉銓議員。

		



		

		



		

		



		謝偉銓議員：主席，我其實是因為她剛剛提到了《條例草案》標明修訂文本0002頁的釋義部分，我只是想問一下該處的內容而已，因為政府剛剛提到.....我其實想跟進這部分。

		[020002]



		

		



		

		



		主席：OK。

		



		

		



		

		



		謝偉銓議員：謝謝。

		



		

		



		

		



		主席：由於我們的時間差不多，而且逐條審議的工作剛剛開始，所以我們可以下次繼續，好嗎？會議時間，我會再通知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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